




帝圖科技文化專注於「藝術品牌與通路」領導地位，也是台灣唯一擁有帝圖藝術
實體拍賣、Online Bid線上專拍、非池中藝術網、非池中畫廊平台、非池中線上藝
廊、帝圖藝術研究中心等一條龍藝術相關服務與銷售能力品牌通路，旗下擁有：

台灣唯一藝術產業鏈全通路領導品牌　興櫃代號6650-TW

提供即時藝術展覽資訊
與媒體曝光，為台灣
流量最大藝術媒體平台

提供畫廊代理藝術家作
品銷售，也是台灣最具
指標性的畫廊電商平台

提供新銳藝術家作品線上
銷售，為台灣最大的藝術
電商平台

進行藝術產業報告或跨域
應用研發等，主要促進藝
術及科技領域之跨域應用
為主要任務。

非池中藝術網 非池中畫廊平台

非池中線上藝廊 帝圖藝術研究中心

帝圖Online Bid
線上專拍

提供藝術精品多樣選擇，
以及專業網路拍賣服務，
使優質藏品也能透過
網路購買收藏

進行藝術品拍賣交易，
在書畫拍賣交易量市占率
居領導地位

帝圖藝術實體拍賣



帝圖藝術2024迎春拍賣會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3樓 (TEL：+886 2-2658-1788)

帝圖藝術拍賣部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TEL：+886 2-2709-3288)

圖錄索取

拍賣時間

 (六) 10:00-18 :00 
 (日) 10:00-11 :00

國泰金融會議廳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

預展時間

 (五) 起 ， 採預約看展
帝圖藝術拍賣部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3樓)

預約看展

預展   3 月30日(六) 國泰金融會議廳 業務諮詢

拍賣部業務主管

劉嘉宸 Louis Liu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4
Mobile/ 0988-106-486
Email/
louis@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廖建傑 Jack Liao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1
Mobile/ 0921-002-026
Email/
jackliao@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潘冠中 Ben Pan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3
Mobile/ 0920-482-368
Email/
cece0920@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許家梅 Maggie Hsu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2  分機195
Mobile/ 0916-109-181
Email/
maggie.hsu@artemperor.tw

海外業務諮詢

劉家蓉 Hannah Liu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08
Mobile/ 0911-384-301
Email/
hannah_liu@artemperor.tw

拍賣部業務專員

唐一寧 Dale Tang 

Tel/ +886 2 2709-3288 
Mobile/ 0928-390-515
Email/
dale662110@artemperor.tw

客戶服務

王筱甄 Xiao Zhen Wang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01 
Mobile/ 0973-001-920 
Email/
needle469@artemperor.tw

服務據點

客戶服務

李雅婷 Winny Lee

Tel/ +886 2 2709-3288 分機9
Mobile/ 0961-016-363
Email/
asdfwinny@artemperor.tw

付款事宜

曾瑞蓮 Raining Tseng

Tel/ +886 2 2658-1788 分機168
Mobile/ 0936-998-671
Email/
raining148@artemperor.tw

圖錄內所載之預估價匯率僅供參考用，實際拍定後金額的使用匯率以拍賣會當日所公布之匯率為準。

 拍賣 3 月31日(日)

帝圖藝術拍賣部

Tel/ +886 2 2709-3288
Fax/ +886 2 2709-3558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40巷24號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 2 2658-1788
Fax/ +886 2 2658-512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3樓

2024 / 3 / 31

2024 / 3 / 30
2024 / 3 / 31

2024 / 3 / 1

    (日)

11:00-12:30【古董珍玩】
12:30-14:00【現代與當代藝術】
14:00 【近現代及古代書畫 】

國泰金融會議廳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

欲登記特殊競標牌號，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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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1001
晚清 /民國 朱泥鋪砂巨輪珠壺

⸺
L10.8cm

〈吳德盛製〉底款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壺底鎢印籇書陽文〈吳德盛製〉方章，即為宜興鼎
署鎮人吳漢文，於民國五年（1916年）所創建專營
紫砂的商號「吳德盛陶器行」，所鈐用商印。吳德
盛出品的紫砂，多有當時製壺名家與陶藝雅士的參
與，任淦庭、蔣永西、馮桂林、儲銀蘭等，著名大
師俞國良、程壽珍、朱可心、汪寶根、吳雲根、王
寅春等，亦常向吳德盛號定製胚件，為民國時期著
名紫砂商號。

1002

1002
清中期 朱泥思亭壺

⸺
L10.5cm

〈思亭〉把款

NT$ 70,000-100,000
RMB¥ 14,000-20,000
HK$ 17,500-25,000
US$ 2,333-3,333

(底款 )

(把款 )

6

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03

1003
晚清期 朱泥孟臣壺

⸺
L9.9cm

〈友記〉把款、
〈山色有無中 孟臣〉底款

NT$ 100,000-150,000
RMB¥ 20,000-30,000
HK$ 25,000-37,500
US$ 3,333-5,000

底款詩句「山色有無中」，出自王維《漢江臨
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形容所遠
望江流河水，流出天地之外，而眼前的山色，彷
彿若有似無，讚嘆天地山色神秘縹緲的美感。

1004

1004
民國 朱泥小水平壺

⸺
L8cm

〈福記〉把款、〈荊溪惠孟臣製〉底款

NT$ 65,000-80,000
RMB¥ 13,000-16,000
HK$ 16,250-20,000
US$ 2,167-2,667

(底款 )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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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05

1005
清乾隆 紫砂邵書春款大壺

⸺
L34

〈邵書春製〉底款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此壺以上好紫泥搏製，壺體碩大，胎質光滑細膩。壺鈕
扁圓潤，三彎嘴粗大上挺，耳把製作精巧，比例合宜，
壺底鎢「邵書春製」兩行四字篆體陽文方印。邵書春，
清乾隆年間人士，生卒不詳。2022 年「紫玉金砂──無
錫博物院藏紫砂藝術展」，曾經展出一把「清乾隆 紫砂
邵書春製款加彩大壺」（尺寸 L32.8×H22 cm），本次
拍品與館藏相比，高度相似，可茲參酌。

(無錫博物院典藏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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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06

1006
晚清期 紫砂舖臣輪珠壺

⸺
L10cm

NT$ 40,000-60,000
RMB¥ 8,000-12,000
HK$ 10,000-15,000
US$ 1,333-2,000

1007

1007
清晚期 紫砂葵口茶碟 一對

⸺
D13.2cm、D13.4cm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葵口茶盤，盤心、底足施哥釉，釉面裝飾以細密開
片；外側盤身，沿口做回文，器壁分別篆刻〈長宜
子孫永寶〉、〈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9

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08

1008
清早期 紫砂邵亨裕款高執壺

⸺
H12.2cm

〈邵亨裕制〉底款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邵亨裕，又名邵文銀，明萬曆七年至清順治四年間（1579-

1647）人，原籍江西婺源。師從明代製壺大師時大彬，造
詣極高，與邵元祥、邵亨祥，同屬一家，作品饒有時門風
韻，世有「邵家壺」之美稱。本壺別於邵亨裕常見的果圓
身筒式的圓珠壺，而取高身執壺器形製作，明式的耳型把，
堅致的短直流，取平蓋搭配高圓式壺鈕作壺身的呼應，設
平底，形制古樸富有氣韻。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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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09

1009
清中期 朱泥徐恆茂款梨形壺

⸺
L11.8cm

〈澄光山色共悠悠 徐恆茂〉底款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底款詩句「澄光山色共悠悠」，或原出自明代楊基《登
岳陽樓望君山》：「鏡里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兩悠
悠。」形容身處岳陽樓，遠眺望君山與洞庭湖，青山綠
水，是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風光無限。宜興位太湖之
西，周圍山巒綿延，荊溪、蓮溪等川流不息，山光水色
不亞於湖南洞庭，徐恆茂偶見摘錄，以竹刀刻畫於器底，
誠為共情湖光山色之美。徐恆茂，生平未見史載，從傳
世紫砂器觀之，善搏製朱泥壺，乃清代早期製壺良工。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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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1010
清早期 朱泥調砂扁宮燈壺

⸺
L15.1cm

NT$ 350,000-500,000
RMB¥ 70,000-100,000
HK$ 87,500-125,000
US$ 11,667-16,667

1010

此壺型短頸、溜肩、鼓腹、環形鋬耳，三彎形流，截蓋
設寶珠鈕，底承圈足，整體比例合宜，式度莊嚴肅穆，
為經典的扁式宮燈壺式。此壺選泥精細，朱泥紅中帶
栗，並特以調砂裝飾，顆粒隱現，質感溫潤。全器器形
端莊穩重，比例協調，光氣滿盈。

12

可以清心―私人藏紫砂朱泥壺 Lot.10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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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011
清中期 紫砂六方鳳凰牡丹紋罐

⸺
H19cm

來源：有容古文物藝術舊藏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1012

1012
清晚期 紫砂六方花卉紋罐

⸺
H17cm

出版：《缶中之罐－明清紫砂藝術選粹》，
藏新藝術有限公司，2020年，頁 368-369。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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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1013
清中期 紫砂圓罐 兩件一組

⸺
H12.8、10.8cm

NT$ 50,000-80,000
RMB¥ 10,000-16,000
HK$ 12,500-20,000
US$ 1,667-2,667

1014

1014
清晚期 段泥君德壺

⸺
L12.5cm

〈正君德〉蓋款、〈龍印〉底款
來源：中國嘉德 2015.5.18 lot.3356

NT$ 60,000-80,000
RMB¥ 12,000-16,000
HK$ 15,000-20,000
US$ 2,000-2,667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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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1015
清中期 朱泥梨形壺

⸺
L14.2cm

〈三山半落清天外 孟臣製〉底款

NT$ 5,000-10,000
RMB¥ 1,000-2,000
HK$ 1,250-2,500
US$ 167-333

底款詩句「三山半落青天外」，原出自李白名詩
《登金陵鳳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
中分白鷺洲。」

1016

1016
民國 朱泥思亭壺

⸺
L10cm

〈茗記〉底款

NT$ 15,000-30,000
RMB¥ 3,000-6,000
HK$ 3,750-7,500
US$ 500-1,000

1017

1017
晚清期 潮汕朱泥微型壺 兩件

⸺
L4.9cm、L5cm

NT$ 20,000-30,000
RMB¥ 4,000-6,000
HK$ 5,000-7,500
US$ 667-1,000

(底款 )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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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1018
清 潮汕白泥壺

⸺
L12.8cm

〈陳福山永興造〉把款

NT$ 10,000-20,000
RMB¥ 2,000-4,000
HK$ 2,500-5,000
US$ 333-667

1019

1019
清 潮汕爐櫃

⸺
L23×W14×H16.5cm

〈昌記〉款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爐櫃以磚胎低溫燒成，分左右兩邊，
一側置炭火燒茶煮水，另邊做炭籠以
儲存爐炭，為潮汕工夫茶所特有器具。

(把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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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1021

1020
晚清期 紫砂梅椿盆

⸺
D19.5×H13cm

NT$ 12,000-20,000
RMB¥ 2,400-4,000
HK$ 3,000-5,000
US$ 400-667

紫砂盆以老梅樹椿為型，枯槁老幹癭節顯
露，而一柄新生枝幹盎然挺出，綻放點點
梅花，象徵冬梅堅貞、高潔，風霜中更見
希望。

1021
清 紫砂開光泥繪圓盆

⸺
D32×H16cm

NT$ 35,000-50,000
RMB¥ 7,000-10,000
HK$ 8,750-12,500
US$ 1,167-1,667

此花盆呈圓形侈口，口唇寬厚，頸下漸
收，鼓腹，收以圈足。用白泥於開光處，
取寫意筆法描繪四季花卉或山水景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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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1022
民國 紫砂詩文六方盆

⸺
D32×H21cm

NT$ 20,000-30,000
RMB¥ 4,000-6,000
HK$ 5,000-7,500
US$ 667-1,000

六方盆為紫砂胎，外塗黃泥，各面並施鐫刻〈 人物
圖，漱石作〉、〈大吉羊宜用，漢大吉羊洗文，漱石摹
古〉、〈折枝菊圖，跂陶刻〉、〈苔痕上堦綠 草色入簾
青，淦庭書〉、〈竹石圖，漱石作〉、〈清供，時在壬
申冬月夢星仁兄惠存，弟陳大方敬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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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1024

1024
晚清期 紫砂陳甫生款四方盆

⸺
L30.5×W19.5×H10.3cm

〈長春〉底款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1023
民國 紫砂陳甫生款四方盆

⸺
L31.5×W19.3×H7cm

〈宜興陳甫生制〉底款

NT$ 15,000-25,000
RMB¥ 3,000-5,000
HK$ 3,750-6,250
US$ 500-833

陳甫生，生卒不詳，以園藝盆景
用器傳世，民國時期宜興紫砂名家。

(底款 )

(款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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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1025
清 黑漆嵌螺鈿庭園人物小桌

⸺
L54×W31×H21cm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小桌呈長方形，几面邊緣起攔水線，束腰，裝飾以壼門式牙條，
三彎腿，腿足形式優美。全器以黑漆嵌螺鈿工藝製作，螺鈿嵌工
藝濫觴於西周，至明末清初達到高峰，為髹漆工藝上的一種裝飾
手段，主要是採取鮑魚殼、珍珠蚌、蠑螺、白蝶貝等螺蚌貝殼，
將其珠光層加以磨薄磨光，並加工成薄片，將其鑲嵌至所設計圖
案之內，再經髹漆、磨平、拋光工序成器。本件小桌滿工，裝飾
以天台樓閣，庭院人物，小橋流水，整體裝飾效果強烈，其中人
物是松下對弈，或作柳橋送別，一派恬靜，歲月靜好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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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光盈袖 ⸺         
        居易書屋珍藏銅爐選粹 

Lot.1026-1032

22



居易書屋主人郭淑惠女士為台灣著名收藏家，曾於 2000年 5月 26日 -6月
25日，於歷史博物館舉辦「璧光盈袖―居易書屋珍藏玉器展」，展品從良
渚龍山文化，到商周戰漢，擴及唐宋遼金，乃至元明清，縱貫玉器藝術史
上下八千年的歷史，脈絡完整，面貌多樣，蔚為大觀，轟動收藏界。帝圖
拍賣曾於 2023春、夏兩季舉行居易書屋珍藏專題，廣受好評。本次迎春拍
賣會，相當榮幸，再次獲得郭淑惠女士的青睞與信任，委付所藏明清銅爐
（lot.1026-1032）與德化白瓷（lot.1074-1075），歡迎諸方藏家蒞臨鑑賞。

23



1026

1027

(款識 )

(款識 )

1026
清 天雞耳簋式爐

⸺
L13cm；W550g

〈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50,000-80,000
RMB¥ 10,000-16,000
HK$ 12,500-20,000
US$ 1,667-2,667

1027
清  蚰耳簋式爐

⸺
L14.5cm；W775g

〈質園珍玩圖書〉 篆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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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唇口外侈，束頸，圓鼓腹下垂，底承三乳足，雙耳沖天。
爐壁厚薄均勻，周身素面無紋，線條流暢，造型簡潔雅
緻，厚重沉穩，包漿豐潤。〈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鑄
於爐膛之內底，且款識比例甚大，相當少見。

1028

1028
清早期 沖耳三足爐

⸺
D8.7cm；W279g

〈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250,000-350,000
RMB¥ 50,000-70,000
HK$ 62,500-87,500
US$ 8,333-11,66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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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1029

1029
清 橘囊鳳耳簋式爐

⸺
L15.7cm；W797g

〈螭龍紋〉花押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300,000-500,000
RMB¥ 60,000-100,000
HK$ 75,000-125,000
US$ 10,000-16,667

銅爐仿商周青銅簋之形，侈口折沿，束頸扁鼓腹，下承
圈足。爐身模仿橘囊造型，線條起伏柔美，豐滿有致。
橘囊爐為花式造型爐中的雋品，圖譜中亦有記載，傳世
數量不多。爐身浮雕鳳紋、花卉、如意雲頭紋，兩側做
夔鳳形耳裝飾，底款鐫刻夔龍紋。此爐無論造型、款識，
形制皆相當罕見，全器華美秀氣，韻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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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1030

1030
清早期 弦紋筒式爐

⸺
D11.9cm；W702g

〈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180,000-220,000
RMB¥ 36,000-44,000
HK$ 45,000-55,000
US$ 6,000-7,333

弦紋筒爐造型源自在宋代瓷器，官、哥、定、鈞、龍泉
窯皆有傳世，此爐爐身作筒式，有外壁飾以弦紋三道，
又稱「三思爐」。整體造型簡潔，紋飾洗練，銅質精煉，
器壁厚薄勻稱，入手沉墜，輕扣聲音響亮悠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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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1031
清  索耳三足鬲式爐

⸺
D11.8cm；W465g

〈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款識 )

本爐鑄造以索耳鬲式爐形制，侈口折沿，束頸鼓腹，
下出三鬲足，口沿做沖天繩索形耳裝飾，各部比例協
調，線條流暢。索耳鬲式銅爐形制見於《宣德彝器圖
譜》，據載為仿姜娘子所鑄鬲甗造型而製，造型古樸，
形象獨特，為明清銅爐收藏不可或缺的器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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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清早期 蚰耳簋式爐

⸺
L12.9cm；W359g

〈古玩〉篆書款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250,000-350,000
RMB¥ 50,000-70,000
HK$ 62,500-87,500
US$ 8,333-11,667

1032

(款識 )

爐形袖珍，簡練素雅，爐口外撇微收，頸略收束，爐腹圓潤
下垂，舒展優美，雙耳曲彎如蚰蜓，器形仿宋代定窯瓷器，
耳為龍身，是故稱之蚰龍耳。全器光素無紋，打磨光潔，綠
繡熟盤，器表瑩潤，寶光內斂。內膛鑄修平整，爐底鑄有〈古
玩〉篆書款識，不為多見，誠為佳款器妙，書房清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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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清早期 蚰龍簋式大爐

⸺
L30×W24cm；W5250g

〈質本先民〉篆書款
來源：
北京保利 2016.6.7 lot.7758 

(預估價 RMB 300,000-400,000)

NT$ 200,000-300,000
RMB¥ 40,000-60,000
HK$ 50,000-75,000
US$ 6,667-10,000

(款識 )

(拍賣圖錄 )

此爐為稀有之大爐，尺寸碩大，型態飽滿，口沿
寬平，頸略收束，腹部渾圓，圈足外撇，線條精
準，比例和諧。蚰耳對飾頸腹間，渾圓中富有精
神，美爐之形也。大爐為原皮殼，仍保留數百年
之自然落灰，細觀可見紅褐皮色。

器底中央減地陽文〈質本先民〉四字篆書款，爐
鑄後奏刀刻出，款識喻有古人高尚風範，鐫刻刀
工一絲不苟，遒勁有力，篆體略有「九疊篆」之
韻味。本件「清早期 蚰龍簋式大爐」造型端莊沉
穩，氣勢磅礡，為相當罕有的私家訂製款大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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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1034
西周 繩紋鬲

⸺
D18.5cm

NT$ 500,000-700,000
RMB¥ 100,000-140,000
HK$ 125,000-175,000
US$ 16,667-23,333

鬲與鼎的形狀類似，用途相近，常有鬲鼎稱呼，相呼
應。鬲折沿扉棱，頸部以下，通體飾直棱紋，這類直
棱紋源自陶器的神繩紋裝飾，本器已從繩紋演變成為
較為立體視覺直棱紋，底部緩緩而聚，轉為三柱足。

本件鬲鼎紋飾優雅精美，造型特別。西周早期鬲的樣
式與商代晚期基本相同，惟形體向低矮方向發展，頸
部多呈弧形或直圈形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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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1036

1035
戰國 銅錯金銀幾何雲紋帶鉤

⸺
L10cm

出版：《蓬萊山房拾萃》，米街漢龍宗教百貨，
2013年，頁 63。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琵琶形，鉤首雕刻螭龍，器身圓潤短巧，鉤面
以錯金、銀工藝做出精緻交疊連鉤雲紋紋飾，
華麗精巧。

1036
戰國 銅錯金銀幾何紋三才帶鉤

⸺
L16.2cm

出版：《蓬萊山房拾萃》，米街漢龍宗教百貨，
2013年，頁 69。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長形扁擔鉤，鉤首做小獸首，鉤身以錯金、銀絲
展現幾何雲紋，整體紋飾流動性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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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

1037
戰國 銅錯金銀嵌綠松石帶鉤

⸺
L20cm

出版：《蓬萊山房拾萃》，米街漢龍宗教百貨，2013年，
頁 67。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鉤體為仿動物而成，一說為蟬紋，帶鉤正反兩面錯
以金、銀，其間並鑲嵌綠松石，鉤體弧線優美，華
美高貴。江川淑夫曾專門研究中國古代裝飾藝術包
含戰國帶鉤，並於 1994年由東京理文會社出版的
《帶鉤和青銅動物》，收錄有極相似之作品，為高
古帶鉤中之精品。

(出版物 ) (參考出版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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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1038
戰國 銅錯銀幾何紋三足几

⸺
H3.6 ; D12 cm

來源：寒舍主人舊藏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包裝錦盒 )(英國東亞藝術博物館典藏 )

英國東亞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典藏有一
件極為相似的戰國銅錯銀三足几，並出版於 1993年《中國金屬器
及裝飾藝術》，編號 243，頁 45。

這類以金銀錯工藝製作的精美銅器，原為戰漢時期漆製酒樽。可參
閱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所出土，「秦代 彩繪雲鳳紋漆樽」，樽為
筒形，器壁尤薄木捲製，髹漆彩繪，器座邊箍和蹄足以青銅鑄造。

而本作漆體經兩千年歲月已不復在，獨存青銅器座。鑄造好的樽
座，將設計紋飾，雕刻於銅胎上，再以金銀錯工藝，進行複雜的鑲
嵌、修整、拋磨成器。本座器表滿工錯銀，做規整的幾何圖形，極
為精美。寒舍主人別具巧思，配置以酒紅色玻璃，擺放白玉、金銅
等各式珍玩，為此精美的高古銅座，注入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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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1040

1039
唐 銀錯金狩獵小壺

⸺
H9.5cm

出版：《蓬萊山房拾萃》，米街漢龍宗教百貨，
2013年，頁 50。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1040
唐 銅寶塔型舍利瓶

⸺
H8cm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舍利瓶為佛教聖物，本件呈紡錘形瓶身，
三層寶塔形瓶帽，作寶塔造型。看似簡單，
線條卻俐落，極富精神。整體以青銅鑄造
而成，銅胎厚重，接合嚴密，經千年地宮
祕藏，瓶內綠繡晶瑩，藍斑閃耀。

(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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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唐 三彩立馬

⸺
H54.6cm

來源：紐約蘇富比 1985.12.4 lot.159

NT$ 900,000-1,200,000
RMB¥ 180,000-240,000
HK$ 225,000-300,000
US$ 30,000-40,000

(拍賣圖錄 )

三彩馬全身主施白釉，呈現牙白色，僅馬首施褐黃色釉。
背匹「馬鞍」，馬鞍加彩，並繪以豹紋氈毯裝飾。駿馬昂
首靜立，雙眉高聳，三角眼眶，雙眼圓瞪；四足直立於長
方形板面上，從長脖、胸肌、臀部肌肉線條清晰，體型膘
肥，比例精準，型態表達逼真傳神，一展唐代世事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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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1042
北宋 耀州窯紫金釉罐

⸺
H11.8cm

來源：倫敦蘇富比 1993.12.7 lot.166

NT$ 400,000-600,000
RMB¥ 80,000-120,000
HK$ 100,000-150,000
US$ 13,333-20,000

耀州窯位於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乃宋代六大窯系之
一，為北方青瓷的代表。傳統耀州窯以刻花工藝，以及
燒製青釉為主。而本小罐，唇口，斜頸，豐肩，鼓腹，
圈足，通體光素，外壁施醬色釉，迎光而視，釉面泛瀲
出金黃光澤，又被稱作「紫金釉」。是以鐵為著色劑的
高溫釉，出現於宋代中期耀州窯中期，為較稀少有的品
種。除耀州窯外，河北定窯，河南修武當陽峪窯、寶豐
窯、魯山窯、山西介休窯等窯口均有出產醬釉器。此罐
造型典雅，器形飽滿，工整精巧，釉色瑩亮，尺寸適中，
便於盈握把玩，相當可愛難得。

(拍賣圖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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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1044

1043
南宋 龍泉窯渣斗

⸺
D9.4cm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喇叭口，斜直頸，扁圓腰施粉青厚釉，胎色灰白
堅細，圈足釉與裸胎結合處呈現一條火石紅線。
造型穩重且胎體輕薄，釉面瑩潤且肥潤似玉，淡
雅恬靜，手感極佳。渣斗，又名奓斗，起源於東
漢 /晉代，成型於唐朝，自宋代開始流行，一直
持續到晚清，歷朝歷代都廣泛使用，只是造型各
有變化。渣斗為古代貴族宴飲中吐魚骨或獸骨的
承器，後演變為觀賞用的擺件，或濾茶的器具，
或為花器。高品質的南宋龍泉窯渣斗是當時皇室
和高層社會中相當普及的日用品。

1044
宋 龍泉窯筒式瓶

⸺
H17cm

NT$ 250,000-400,000
RMB¥ 50,000-80,000
HK$ 62,500-100,000
US$ 8,333-13,333

作品直口長筒形，口沿以下內漸收至矮圈足，內
外罩肥厚粉青釉，釉色細膩腴潤，清新脫俗，足
邊無釉呈火石紅，胎土堅細灰白。龍泉窯在南宋
時期，瓶的式樣很多，器形優美，多用於插花擺
飾供欣賞，是書房，廳堂極佳的裝飾品。南宋龍
泉窯青釉筒式花插以造型簡約，線條幽雅，呈現
出宋瓷極簡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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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1046

1045
宋 黑釉油滴盞

⸺
D11cm

NT$ 25,000-40,000
RMB¥ 5,000-8,000
HK$ 6,250-10,000
US$ 833-1,333

1046
宋代 吉州窯盞

⸺
D12cm

NT$ 20,000-30,000
RMB¥ 4,000-6,000
HK$ 5,000-7,500
US$ 66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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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1048

1047
明 /清 黑釉如意耳爐

⸺
L15cm

NT$ 15,000-20,000
RMB¥ 3,000-4,000
HK$ 3,750-5,000
US$ 500-667

1048
清 青花纏枝蓮紋大碗

⸺
D23cm

NT$ 30,000-50,000
RMB¥ 6,000-10,000
HK$ 7,500-12,500
US$ 1,000-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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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淨法界 ⸺         
        清心堂典藏佛教造像 

Lot.1049-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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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
明 銅雕釋迦牟尼

⸺
H3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77

NT$ 400,000-600,000
RMB¥ 80,000-120,000
HK$ 100,000-150,000
US$ 13,333-20,000

1049

釋迦牟尼寶相方圓端莊，眉間白毫，鼻樑挺拔，眼簾低垂，
目光下斂；頭飾螺發，排列密集，髮正中現有髻珠。身著
雙領式通肩式大衣，下身著高束腰僧裙，腰間束帶並打結；
衣褶布排有序，衣紋流暢自如，厚重寫實，衣緣處鏨刻精
美的纏枝蓮紋，紋飾精美清晰。結全跏趺端坐，左手結禪
定印，右手施觸地印，具有典型的明代漢地造像面相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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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寶天尊，又稱太上玉宸大道君，為道教三清尊神之一。
天尊頭戴官帽冠，方額杏眼，面露笑意，雙腿跏趺坐，現
說道像。身著裡衣外披長袍，下佩纓絡方勝，袍服後面作
天宮圖案，一絲不苟，鏨刻極為細膩，華麗莊嚴，為精美
難得的道教造像。

1050

1050
明 17th 銅漆金靈寶天尊

⸺
H28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197

NT$ 250,000-350,000
RMB¥ 50,000-70,000
HK$ 62,500-87,500
US$ 8,333-1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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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1052

1051
明 銅雕釋迦牟尼

⸺
H19.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647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釋迦牟尼寶法相肅穆寧靜，雙手結說法
印，代表釋尊在鹿野苑初轉法輪之形象。
而此印則表以法輪摧破煩惱，使身心清
淨，又稱「轉法輪印」。

1052
清 德化白瓷普賢菩薩

⸺
H13.9cm

〈張壽山〉款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220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觀音背後戳印陰文篆書「張壽山」三字
葫蘆形印章款。張壽山，生卒不詳，據傳
為何朝宗弟子，傳世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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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1053
西藏 11-12th 銅雕文殊菩薩

⸺
H15.3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26

NT$ 280,000-350,000
RMB¥ 56,000-70,000
HK$ 70,000-87,500
US$ 9,333-11,667

(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 )

文殊菩薩頭帶寶冠，束噶當塔式高髻，眉骨高挑，笑意盎
然。右手高舉智慧劍，左手持蓮枝，蓮上托有經書。身穿
天衣，裝飾有項圈、臂環、手鐲，並垂掛聖線；腰間有帛
帶纏繞，並自然垂擺至大腿兩側。以三折枝扭身姿態，立
於蓮花座上；菩薩後方配有連珠紋火焰型背光，並飾有飛
揚巾幡。造像瀰漫樸拙意趣，為西藏 11-12世紀，模仿東
北印度帕拉造像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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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1055

1054
西藏 12-14th 銅漆金文殊菩薩

⸺
H19.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77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文殊菩薩髮髻高扁，戴三頁寶冠，繒帶飄揚。右
手舉智慧劍，左手插腰持蓮枝，蓮花上托梵筴；
坦上身，寬肩細腰，腰帶飾有饕餮紋；下著長裙，
裙上琢刻梅花紋圖案為飾，板直站於蓮花臺上。
正體面貌，質樸出況，體現濃烈早期造像風格。

1055
西藏 15-16th 銅漆金文殊菩薩

⸺
H11.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461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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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1057

1056
元 /明 銅雕釋迦說法

⸺
H14.3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65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1057
清 18th 銅雕騎馬護法

⸺
H12.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74

NT$ 100,000-150,000
RMB¥ 20,000-30,000
HK$ 25,000-37,500
US$ 3,333-5,000

護法頭戴五葉寶冠，現寂靜相，手捧爐
缽，身穿藏式大袍，袍服衣角飛揚，跨騎
駿馬之上。駿馬頭戴絡頭，背匹鞍，雙眼
圓睜，作嘶鳴狀，形象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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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1058
清 18th 銅鎏金綠度母

⸺
H16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339

NT$ 200,000-300,000
RMB¥ 40,000-60,000
HK$ 50,000-75,000
US$ 6,667-10,000

綠度母又稱「聖救度佛母」，是觀世音的化身。對於藏傳佛教
的傳統而言，綠度母如同漢傳佛教中所祈求的觀世音菩薩，
為藏民普遍且重要的信仰對象。此外，綠度母也稱作「奮迅度
母」，意思有「迅捷」功德，指對修習功業可相應迅速，成就
極快；是故金剛乘者，更將綠度母作為殊勝本尊法門。本尊綠
度母寶相豐潤，彎眉細目，雙目俯視，頭部微微右傾，彷彿傾
聽世間眾生一切有情。頭戴五葉寶冠，耳飾圓鐺，繒帶在耳際
上揚。左手當胸結說法印，右手置膝上施願印；左腿橫盤，右
腿腳踏蓮花，蓮花雕刻精緻，舒坐於束腰仰覆式蓮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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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清 17-18th 銅鎏金白度母

⸺
H16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493

NT$ 280,000-350,000
RMB¥ 56,000-70,000
HK$ 70,000-87,500
US$ 9,333-11,667

1059

(內膛留存有藏文經書四卷 )

本尊白度母，形象一面三目，雙手雙腳掌心各生兩目，寶相
端秀俊美，寬額飽滿，眼眸呈半月形，鼻樑高挺，雙唇微抿，
略帶笑意；髮髻高挽，頭戴五葉寶冠，繒帶從耳邊飄起呈扇形。
右手施與願印，左手作說法印，肩負一珠盛開蓮花，全跏趺
坐於仰覆蓮臺之上。造像身軀如滿蒙民族壯碩體態，四肢修
長、疏朗，身著天衣、披帛，帔裙衣沿鏨刻精美花紋，天衣
由雙肩掛懸，繞肘轉折，沿蓮座飄落。整體鑄造精良，度母
氣質雍容，神韻迷人，為典型清乾隆早期造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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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 )

1060

1060
尼泊爾 17-18th 銅鎏金綠度母

⸺
H13.7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78

NT$ 220,000-280,000
RMB¥ 44,000-56,000
HK$ 55,000-70,000
US$ 7,333-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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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1061
清 德化白瓷觀音

⸺
H24.2cm

〈何朝宗〉款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30

NT$ 100,000-150,000
RMB¥ 20,000-30,000
HK$ 25,000-37,500
US$ 3,3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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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1062
清 德化抱膝觀音

⸺
H22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284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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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1064

1063
清 德化白瓷書卷觀音

⸺
H15.3cm

〈何朝春〉款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525

NT$ 120,000-160,000
RMB¥ 24,000-32,000
HK$ 30,000-40,000
US$ 4,000-5,333

1064
晚清 白玉阿彌陀佛

⸺
H12.6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668

NT$ 25,000-40,000
RMB¥ 5,000-8,000
HK$ 6,250-10,000
US$ 83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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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1065
天然翡翠觀音菩薩

⸺
H23.5cm

來源：清心堂珍藏，編號 602.   

證書：中國寶石鑑定證書 no.G-090582C

NT$ 80,000-120,000
RMB¥ 16,000-24,000
HK$ 20,000-30,000
US$ 2,667-4,000

(保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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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背面 )

1066
清 田黃太師少師鈕印章

⸺
L2.6×W2.6×H6.2cm；W82g

印文：〈數聲漁笛在滄浪〉
來源：香港佳士得 2022.5.30 lot.2934

NT$ 1,200,000-1,600,000
RMB¥ 240,000-320,000
HK$ 300,000-400,000
US$ 40,000-53,333

(印面 )

(拍賣圖錄 )

印文出自宋代蔡確的《夏日登車蓋亭》：「睡起莞然成
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表達了詩人體悟人生如夢，
富貴雲煙，嚮往隱遁，寄情山水，不與世爭的超脫胸襟。

61



1067
清早期 壽山石巧雕關公

⸺
H18 cm

來源：台北寒舍舊藏

NT$ 200,000-300,000
RMB¥ 40,000-60,000
HK$ 50,000-75,000
US$ 6,667-10,000

1067

關羽一生忠義勇武，為世人所敬仰，不僅受儒釋道三教所供奉，
更為民間所愛戴的武財神，信仰遠播，廣受歡迎。

此尊關公像以壽山石雕刻而成，石質細膩，色澤自然，質地滋
潤，巧工雕琢。關公戴文帽，借石色巧雕，二爺赤面如棗，丹
鳳眼，臥蠶眉，神色威嚴，左手扶攬玉帶，右手自然下垂，飄
灑自如。寬袍雕刻有厚實感，衣褶婉轉，線條流暢自然；衣紋
雕刻海水龍紋，並貼以金箔為飾，彰顯其尊貴地位。身後為大
將周倉，周倉黑面，大眼圓瞪，燕頷虎鬚，身披戰甲，形象威
猛，勇武勃發。整體刻畫準確，刀法熟練，以巧雕做「赤面關
帝」之形象，構思奇妙，工藝卓絕。

(

錦
盒
題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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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
清  紫砂陳曼生「飛鴻延年」壺

⸺
L16.2cm

〈飛鴻延年紋〉底款
壺身銘「是以永年，曼生」。
來源：台南重要藏家珍藏

NT$ 800,000-1,200,000
RMB¥ 160,000-240,000
HK$ 200,000-300,000
US$ 26,667-40,000

陳曼生（1768-1822），清浙江錢塘人，名鴻壽，字子恭，號曼生、
曼公，乃「西泠八大家」之一。陳曼生擅長古文辭，以書法篆刻成
名，興趣廣博，文學、書畫、篆刻樣樣精通，尤好紫砂工藝。據《溧
陽縣誌》記載，陳氏在溧陽主政擔任知縣，公餘之暇，醉心紫砂藝
術，創「紫砂壺十八圖樣」。與製壺名家楊彭年、楊鳳年兄妹合作，
由陳氏設計壺樣，楊氏依樣成型，再由陳鴻壽題字刻銘，後世盛譽
為「曼生壺」。

本件「飛鴻延年」壺，即為「曼生壺」中極具特色之名品。據《三
輔黃圖》：「長樂宮有鴻台，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
觀宇，帝嘗射飛鴻於台上，故號鴻台。」而作為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陳
鴻壽，對金石之學見識廣博，頗有考究，其所創「飛鴻延年」款識，
「延年」二字，字體在篆隸之間，下為一伸頸展翅之飛鴻，形象即
為出自長樂宮鴻台觀宇之秦瓦。

而壺底「飛鴻延年」款識周圍，左右各三，相對並列，共有六個乳
丁圓點，有觀點認為取於《易經・漸卦・第二爻》，「六二於磐」之
卦，其曰：「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意為鴻雁安居磐
石，食物富饒，可得康健遐齡，福壽綿長。此紫砂壺扁長，泥色古樸，
胎質溫潤，製作嚴謹，不僅線條流暢，造形端莊，更是體態飽滿，
氣度渾厚，寓意吉祥。

陳曼生畫像 

( 圖片取自 wikipedia.org )

66

宜富當貴―台南重要私人藏清代紫砂 Lot.1068-1070



1068

67

宜富當貴―台南重要私人藏清代紫砂 Lot.1068-1070



68

宜富當貴―台南重要私人藏清代紫砂 Lot.1068-1070



69

宜富當貴―台南重要私人藏清代紫砂 Lot.1068-1070



1069
清 紫砂邵權衡款「宜富當貴」
方磚壺

⸺
L18.5cm

〈權寅〉蓋款、〈邵隆興號〉底款
來源：台南重要藏家珍藏

NT$ 400,000-600,000
RMB¥ 80,000-120,000
HK$ 100,000-150,000
US$ 13,333-20,000

(底款 )

清代大量金石出土，金石學大家輩出，社會對於文物的搜
羅、庋藏、鑒賞、研究、考證，金石風氣盛行不絕。紫砂工
藝因著文人的參與其中，亦受藝術養分薰陶，本壺即為代
表。此作獨特「秦磚漢瓦」文人壺式，壺形呈方長，流嘴、
鈕滴、折鋬皆做方直，整體比例協調，剛直遒勁，造型源自
秦磚；壺身光素，一側取瓦當吉語「宜富當貴」篆書壓花
裝飾，風格強烈，寓意美好。

邵權衡，字權寅，又號赦大，生於道光，歿於光緒，為大彬
弟子邵亨祥、邵亨裕後人，宜興川阜邵氏世家，精於治壺，
深得其法，富有文人韻味，廣受時人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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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清 紫砂鄧奎款百壽壺

⸺
L17cm

〈符生鄧奎監造〉底款
來源：台南重要藏家珍藏

NT$ 180,000-250,000
RMB¥ 36,000-50,000
HK$ 45,000-62,500
US$ 6,000-8,333

(底款 )

此壺直頸鼓腹，器形端莊，流三彎，附有內膽。壺身以印
花工藝裝飾，壺頸印蕉葉紋，壺身則作「壽」字裝飾，故
又名「百壽壺」。

據《陽羨慕砂壺圖考》記載，鄧奎，字符生，清道光前後
人。鄧奎擅真草篆隸，博雅能文，能自行撰銘定制紫砂器，
銘文工切，書篆隸楷，間刻花卉；更與瞿子冶友好，曾為
其至宜興監製茗壺。署款見有〈符生〉、〈符生氏造〉以
及〈符生鄧奎監造〉，本壺即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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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瓢壺」為嘉道時期陳曼生所創之壺式，壺身呈梯形，壺形上小下
大，重心穩重，壺流、壺口、壺把三點形成水平直線，設計簡約，符
合力學又富美感，充滿文人審美的「石瓢壺」，更對後世影響深遠。

「石瓢壺」的發展，繼陳曼生、瞿子冶大師後，顧景舟石瓢的問世，
再創紫砂藝術史之高峰。顧老石瓢以弧線取代直線性錐體，使壺腹飽
滿、圓渾。壺蓋略大於口沿，與壺腹相協調。壺流、壺把、壺鈕的銜
接亦是以大的弧度處理，使整器線條流暢舒展、和諧一致。本件為顧
老所創的矮石瓢形制，壺身扁圓，壺嘴做一彎流式，壺把變為耳形，
橋型蓋鈕，三足略微高挑凸立，整體造型沉穩，線條柔緩優雅，又不
失勁力，中正平和，剛柔相濟，極具精神。

底款鎢〈武陵逸人〉印款，據鮑建南先生於《紫玉金砂》第 66期，
所發表「漫談顧景舟大師的藝名與壺上用印」文章，該印原為 1936

年顧景舟赴上海「郎氏藝苑」所用藝名印；而另依朱可心、李壯大、
華陰棠等人，在 1970年底至 1980年初時拜訪顧景舟，顧老曾表達該
印用於 1936年至 1942年期間，故本壺應即出自該時期。

(把款 )

(底款 )

1071
顧景舟 紫砂石瓢壺

⸺
L17.5×W13.5×H7.8cm

〈景洲〉蓋款、〈武陵逸人〉底款
證書：附吳群祥親筆證書

NT$ 6,000,000-10,000,000
RMB¥ 1,200,000-2,000,000
HK$ 1,500,000-2,500,000
US$ 200,000-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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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顧景舟 暨 紫砂七老 Lot.1071-1073



顧景舟（1915-1996），原名景洲。別稱曼希、瘦萍、武陵逸人、荊南山樵。
自號壺叟、老萍。宜興紫砂名藝人，著名紫砂七老之一，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顧景舟壺藝不僅技巧精湛，取材甚廣，更是廣文博學，成就極高，有「集紫
藝之大成，刷一代纖巧糜繁之風」美名，聞名於兩岸三地，被尊奉為「壺藝
泰斗」、「一代宗師」。

顧景舟一際遇起伏跌宕，出生於宜興川埠上袁村的一個紫砂世家，據顧氏宗
譜記載，曾五代為官門庭相當顯赫。因家道中落，顧氏輟學隨祖母邵氏學製
紫砂器，後跟隨儲銘等同鄉至壺藝人苦練技藝，蜚聲鄉裡。再應「郎氏藝苑」
主人郎玉書之邀，至上海臨摹陳鳴遠、邵大亨等明清壺藝大家的作品。

顧氏性情細膩，天資聰穎，勤奮堅韌，在潛心鑽研歷代紫砂藝術時，又能不
耽溺於古。顧景舟六十年搏泥幻化的製壺生涯中，特別講究壺體線條的流暢
舒展，權衡比例的協調之美，追求造型的高雅大方，不僅一改清代以來，那
種纖細繁瑣、堆砌繁華習氣，進而開創出嚴謹雄健、規矩流暢、典雅古樸、
工精秀麗，屬於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顧老非凡的藝術成就，所製陶藝具早已脫離飲茶器具的藩籬。在行家眼裡，
「顧景舟」不僅是紫砂藝術收藏最重要的關鍵拼圖，而擁有一把「顧景舟」，
更是尊嚴榮耀的象徵。

(圖片取自《砂壺集》海洋紫砂陶藝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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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

該矮石瓢為吾師顧景舟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製作。
江蘇宜興紫砂村 2017 年八月十一日 吳群祥字

吳群祥，1954年生於江蘇宜興市丁蜀鎮，高級工藝美術師，江
蘇省陶瓷藝術大師。1972進宜興紫砂工藝廠，啟蒙老師乃當今
壺藝大師呂堯臣先生，且深得紫砂泰斗顧景舟大師賞識，得以入
室拜師，並得其真傳。

（吳群祥親筆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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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朱可心 綠泥四方竹壺

⸺
L17cm

〈愷長〉蓋款、〈愷長〉底款

NT$ 300,000-500,000
RMB¥ 60,000-100,000
HK$ 75,000-125,000
US$ 10,000-16,667

1072

本件四方竹節壺，泥色色澤深沉寧靜，壺身外方內圓，氣韻優雅，
穩重大方。竹節壺以竹為題材，壺嘴、壺把粗細富有變化，線條
剛勁有力，轉折自如。壺蓋塑一枝嫩竹為鈕，兩旁貼飾竹葉，收
畫龍點睛之效。

壺身兩面，分別鐫刻「折枝梅花」、「暢敘幽情 跂陶刻」。跂陶，
吳漢文之號，為清末民初知名紫砂陶藝家、陶刻家，後創立著名
「吳德盛陶器行」。

朱可心（1904 - 1986），本名朱凱長，江蘇宜興人，為國家級高
級工藝美術師，花貨巨匠，一代宗師，「紫砂七老」之一。朱可
心善於從自然界汲取創作靈感與題材，設計能力強，藝術造詣深
厚。其作品構思奇特，做工精細，配色巧妙，尤擅長於紫砂花貨，
作品廣為公私立博物館及私人收藏。更為紫砂藝壇培養了如汪寅
仙、李碧芳、潘春芳等紫砂名家，至今對陶藝界仍極具影響。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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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吳雲根 段泥觚棱壺

⸺
L21.3cm

〈芝萊〉蓋款、〈訪雪道人〉底款

NT$ 200,000-300,000
RMB¥ 40,000-60,000
HK$ 50,000-75,000
US$ 6,667-10,000

1073

本壺作「觚棱壺」式，觚棱壺造型取材古代觚棱而設計，
特色講究「方中寓圓，圓中見方」，是紫砂壺方圓交融造
型的代表。此壺形俯視呈四方形，側看猶如覆斗狀，兩條
斜邊向外彎曲的梯形；壺型變化，依靠壺蓋所延伸下來的
四條弧線，連貫與過渡，線面流暢，菱角清晰而圓渾，古
拙典雅，渾然天成。

壺身一面刻繪「松蔭高士」圖，另面鐫刻「漢之甘泉，不
能尚也。泉石主人刻。」談洪泉（1902-1976），字伯章，
號泉石，其刀法講究，技藝嫻熟，專門為高檔壺銘刻，民
國制壺陶刻名家。

吳雲根（1892 - 1969），本名吳芝萊，江蘇宜興人，紫砂
壺名家，「 紫砂七老 」之一。吳雲根的製壺風格溫厚穩重、
光潤內蘊，擅長光器和筋囊器創作，尤其是以竹入壺，自
成一家，獨具風貌。徒輩中名藝人有呂堯臣、吳震、何挺初、
葛明仙等。

(底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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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清中期 德化白瓷蟠龍綬帶紋執壺

⸺
H15cm

來源：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拍賣紀錄：紐約佳士得 1994.12.1-2 lot.423

NT$ 300,000-500,000
RMB¥ 60,000-100,000
HK$ 75,000-125,000
US$ 10,000-16,667

壺呈直筒圓形，筒身上刻劃直線兩道，匠心獨具的
設計為書卷形象，中間結飾以綬帶表捲收狀。壺腹
兩邊堆塑螭龍，螭龍精神爍爍，身軀矯健，首尾顛
倒，相互追逐。前方蟠螭作回首張口狀，螭口成為
壺嘴出水處，而後方蟠螭則拱身立起，圓拱的身軀，
巧妙地成為壺把，極富張力與美感。

(拍賣圖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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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 )

1075
清早期 德化白瓷祥雲觀音

⸺
H34cm

銘文〈西河〇号 己未年〉
來源：    

台北慎德堂舊藏    

易居書屋主人珍藏

NT$ 600,000-1,200,000
RMB¥ 120,000-240,000
HK$ 150,000-300,000
US$ 20,000-40,000

觀音髮髻高盤發絲細密，雙目微閉下斂，唇抿笑意，端莊祥
和。頭披幅巾，身著素衣，衣紋刻畫簡潔，胸前佩有精美瓔
珞，而襦裙輕柔飄曳自然墜地，線條洗鍊具流動感。觀音雙
臂自然下垂，雙手相錯，纖纖柔美，赤足踏立祥雲之上，觀
音體態秀麗嫻靜，身姿流暢，手足刻畫細膩傳神。此尊德化
白瓷觀音菩薩，胎質細膩，白釉緻密，釉色勻淨溫潤，純如
凝脂。整體形象生動，面容飽滿，神態靜穆幽雅，優美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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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清乾隆 銅雕纏枝蓮紋「太平有象」三足大爐

⸺
L49×H34.5cm

〈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
來源：國泰美術館舊藏    

NT$ 2,800,000-3,500,000
RMB¥ 560,000-700,000
HK$ 700,000-875,000
US$ 93,333-116,667

本座「清乾隆 銅雕纏枝蓮紋太平有象三足大爐」，形制巨碩，
氣勢磅礡，象首形象鮮明，纏枝蓮紋繁複富麗，銅質精萃百煉，
其質密實沈墜，鑄造講究，藝超諸器，煌煌大器，氣宇非凡，
具有濃鬱的乾隆宮廷氣息。

(北京故宮典藏 )

南宋陸游：「太平有象天人識，南陌東
阡搗麥香。」瑞象被賦予民康物阜、五穀
豐登，廣受歷代尤其康、雍、乾三代帝王
喜愛，寓意於物，常以不同材質、形式製
器，陳設案臺、廳堂、宮殿，以祈「四海
昇平」、「江山穩固」、「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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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身為敞口，弧腹深膛，口沿處環帶寬厚並鏨刻回紋，紋飾精密，刀刀俐落，一絲不苟。大爐
及回紋帶飾中央，以減地鐫刻〈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橫式楷書，字體結構佈局規矩，筆法遒勁
有力，書寫工整，字體清晰端莊，渾厚古樸。

爐身兩側對置昂舉象首為耳，大象目光炯炯，卷卷鬃毛刻劃細膩，象牙突出，朝天翹鼻，形象
生動，造型誇張。大爐取鬲式爐形制，下承象首，三象垂立為足，大象表情祥和，象牙修長，
高額蒲耳，骨骼隆突，耳脈經絡畢現，精工細琢。象首皆配戴瓔珞，頭飾珠簾披掛，並鑲嵌各
式寶石，形象富麗奢華。長鼻內卷，盤卷垂地，形成拱托之勢，踞地沉穩有力。

大爐爐身正反兩面，皆浮雕纏三朵纏枝蓮紋，蓮花盛開，委婉多姿，枝蔓蜿蜒，盤繞自如，整
體圖案佈局舒朗，紋飾層次分明，繁簡有致，令人賞心悅目。「纏枝蓮紋」，又被稱為「萬壽
藤」，因其結構連綿不斷，故又具「生生不息」美意，為宮廷器紋典型紋飾。

張大千行書國泰美術館 

(擷取自《國泰美術館書畫精選 第二集》，
國泰美術館，1979年，封面。)

作品源自國泰美術館珍藏，國泰美術館原坐
落台北市襄陽路 1號，於 1977年由著名企
業家、收藏家蔡辰男先生成立，為全台灣第
一間私人美術館。國泰美術館收藏品年代橫
跨千年，項目涵蓋古董文物、古今書畫、中
西油畫乃至西洋家具，蔚為大觀。並致力於
藝術推廣，長年舉辦展覽活動，諸如「三石
書畫特展」、「齊白石作品展」、「吳昌碩
書畫展」、「溥心畬書畫特展」、「養和堂
珍藏書畫展」、「白雲堂藏畫展」等數十
檔，並出版精美圖錄，相關活動皆為藝壇大
事，廣受好評。國泰美術館收藏品因為歷
史原因而散聚，台北故宮博物院購得其中
1864件，誠為收藏眼光獨到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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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元 青花鸞鳳雲肩纏枝牡丹紋梅瓶

⸺
H39.5×D22.5cm

來源：鴻禧美術館舊藏

展覽 :

1.「中國陶瓷五千年精品展」1992.10.15 - 1992.12.31 美國加州澄縣聖塔安市寶爾博物館
3.「中國陶瓷五千年精品展」1993.3.26-06.18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台北藝廊
4.「鴻禧集珍」1995.01.05 - 1996.06.13 高雄市立美術館 

5.「景德鎮千年展」2006.10.21 - 2007 01.08 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 

6.「景德鎮千年展」2007.01.20 - 2007 03.21 茨城縣陶藝美術館 

7「景德鎮千年展」2007.04.14 - 2007 06.17 山口縣立萩美術館、浦上紀念館 

8「景德鎮千年展」2007.07.31 - 2007.09.17 東京涉谷松濤美術館 

9.「物我觀照」2008.12.01 - 2009.07.31 湖北省博物館 

10.「新世紀的震撼」2015.11.19 - 2016.03.27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出版：
1.《中國歷代陶瓷選集》，鴻禧美術館，1990年，頁 182-183。 

2.《中國陶瓷五千年精品展》，台北藝廊，1993年，頁 29。
3.《鴻禧集珍・歷代陶瓷特展圖錄》，高雄市立美術館，1995年，頁 133。
4.《景德鎮千年展》，日本朝日新聞社，2006年，頁 20。
5.《物我觀照・鴻禧美術館藏雅趣品錄》，湖北省博物館，2009年，頁 86。
6.《意想青花瓷・新世紀的震撼》，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2015年，頁 54。

估價待詢

(出版物 )

競標本件拍品，須辦理高估價競標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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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型小口折沿，細短頸，豐肩，肩以下漸斂，圈足，整體造型
挺拔俊朗，風格古拙淳厚，為元代景德鎮窯梅瓶經典形制。「梅
瓶」，其名根據民國時期許之衡所撰《飲流齋說瓷》一書所稱：
「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也。」梅瓶原作儲
放美酒之酒器，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分別典藏兩件
宋代磁州窰梅瓶，瓶身書有「清沽美酒」與「醉鄉酒海」字樣
可証。梅瓶形制優美，自始創之初，並風行後朝各代，但隨時
代演變，亦作為花器，而元代仍沿續宋代舊制。

此梅瓶通體以青花描繪，所用鈷料產自伊拉克奧曼和黑加北部，
再經波斯地區交易進口而來，古稱「蘇麻離青」或「蘇勃泥
青」。「蘇麻離青」為一種低錳高鐵類鈷料，燒結後青花發色
濃豔蒼鬱，視覺效果極為鮮明。而青料凝聚處，多燒有松煙墨
色的結晶斑，濃重處或下凹且深入胎骨，迎光側視或以手撫摸
可感覺有凹凸不平狀，為元代青花瓷一大鑑定特點。

豐肩上垂飾如意雲頭紋，四朵雲紋作開光，內以工筆繪畫纏枝
蓮紋、穿花鸞鳳圖，鸞鳳神韻靜謐，姿態翩翩，相互呼應，雍
容富麗。瓶腹畫有四朵盛開的纏枝牡丹紋，牡丹一仰一覆，花
形飽滿肥厚，枝葉繁茂，藤蔓舒展，極具動感。全器以七道雙
股弦紋為界，由上而下，間飾唐草紋、錢貫紋相隔，紋飾主次
分明，構圖雖滿，但繁而不亂，足脛處收以變形蓮瓣紋，花瓣
內繪朵雲，氣韻連貫，一展丹青之妙。

本件「元 青花鸞鳳雲肩纏枝牡丹紋梅瓶」，釉質肥厚，釉色泛
青，帶有開片；青花發色藍中泛紫，淺淡暈散自然，濃聚處結
晶成斑，為典型蘇麻離青鈷料。紋飾繁褥縝密，佈局嚴謹講究，
用筆揮灑酣暢，寓意富貴吉祥。胎體分口、肩、腹三段接合，
胎質堅緻，手頭沉穩厚重，瓶底澀胎，火石紅明顯自然，皆為
典型元代江西景德鎮窯燒造工藝。

元代青花瓷器精美完整且留存傳世極為罕見，尤以大型立件更
為難得。參考 2023年由香港佳士得秋季拍賣拍出 6,775萬港
元之元青花梅瓶（右圖），該件梅瓶亦是由鴻禧美術館 1992年
所舉辦「天民樓青花瓷特展」當中所展出之罕見元青花精品。

而本件作品來源明確，除由「鴻禧美術館」之舊藏，且出版著
錄眾多明確，更曾寰宇各地展出，不論美國、日本、大陸、台
灣等地，皆大受好評，此器雋秀飽滿，雍容大器，彌足珍貴，
相信是各名藏大家追求收藏之絕佳機會。

香港徐展堂先生「在望山莊」舊藏 

北京保利 2018.06.19 lot.5148 
成交價 RMB 16,6750,000

香港葛士翹先生「天民樓」舊藏
香港佳士得 2023.11.30 lot.2701 
成交價 HKD 67,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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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禧美術館」以推廣中華文化，提升國人藝術欣賞、學術研究風氣，舉辦文物鑑賞活動，
並加強海峽兩岸及國際間的文化交流為宗旨。創立於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原落座於臺北
市仁愛路二段優美的楓蔭大道上。全館面積佔地共七百坪，展示空間約四百五十坪，收藏品
涵蓋書畫、陶瓷、玉器、青銅、宗教造像、印石、紫砂、文房雜項等全方位，質量一等，堪
稱為世界級的私人美術館。

「鴻禧美術館」不僅將館藏品作常態性展覽，更有主題性的展覽，諸如「中國歷代陶瓷展」、
「三石作品展」、「中國近代金銀幣展」、「中國雅趣品錄－宜興茶具」、「中國雅趣品錄－
印石選」等展覽。此外，館外借展則有楊俊雄先生「養德堂古玉特展」、香港天民樓基金會
「青花瓷特展」、菲律賓僑岷華園基金會「中國近代繪畫特展」以及江西省景德鎮陶瓷考古
研究所「景德鎮珠山出土明初官窯瓷器特展」等，並配合各項特展出版精美圖錄，或邀請知
名學者舉辦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據載，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曾指出，鴻禧創辦人張添根先生「是名列全球兩百大藝術品
收藏家之一」。而「鴻禧美術館」館藏品聞名國內外各界，廣受邀請展出，其中較為重要的
鴻禧集珍之展出有「中國五千年陶瓷精品展」美國巡展；「吳昌碩、齊白石」韓國漢城；「鴻
禧集珍─歷代陶瓷•鎏金佛造像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鴻禧集珍」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美術的精華」日本東京、北海道等巡展；「景德鎮千年展」日本岐阜、茨城、山口、
東京巡展，展覽暨展品好評如潮，皆獲極高榮譽。

而本次「元 青花鸞鳳雲肩纏枝牡丹紋梅瓶」拍品，即為當年鴻禧集珍之陶瓷精品，不僅屢屢
品選參與國內國際重要展覽，並數次出版於精美圖錄，實為重要且瑰麗珍罕的大型元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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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清乾隆 白玉高浮雕戲珠龍紋觀音瓶

⸺
H24×D10 cm

來源：
紐約 Long Sang Ti Co.,Inc

美國伊麗莎白·派克·費爾斯通 Elizabeth Parke Firestone舊藏
拍賣紀錄：
紐約佳士得 1991.3.22-23 lot.528

展覽： 

1.「清代玉雕藝術」1997.9.7-1998.3.1 加州寶爾文化藝術博物館。 

2.「清代玉雕藝術」1998.4.3-1998.9.7 德州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出版：
1.《清玉掇英》，美國中華藝文基金會，1995 年，頁 66-67。
2.《清代玉雕之美》，台北歷史博物館，1997 年，頁 180-181。

NT$ 8,000,000-15,000,000
RMB¥ 1,600,000-3,000,000
HK$ 2,000,000-3,750,000
US$ 266,667-500,000

(拍賣圖錄 ) (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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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以溫潤白玉一體雕就，質料精潔、靈秀端雅，氣質
出眾。寶瓶撇口、直頸豐肩，曲腹下收，脛足處柔順外
放，亭亭玉立，造型類似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 郎窯
紅釉觀音瓶」。瓶肩浮雕鏤刻一戲珠雲龍，龍首瞠目高
吭、張口前探；四足勁健踩踏祥雲凌空而行，追逐火焰
寶珠。匠師以浮雕搭配陰刻，鬣髮鱗片、雲朵火珠，刻
畫細膩。通身拋光打磨勻整，滑膩如脂。觀者莫不感受
到龍騰四海、喜兆祥瑞之英姿。

龍紋在傳統工藝上的運用源起甚早，材質涵蓋多樣；形
貌幻化迭變，氣象萬千。故《說文解字》有曰：「龍，
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長能短；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潛淵。」神話世界中的龍，乘載了先民的無
限想像，綜合「三停九似」特點以成全貌，並賦予感通
天地、興雲佈雨的神通。其「九似」乃擷取鹿角鱷首、
兔眼蛇項、蜃腹魚鱗、鷹爪虎掌、牛耳……等於一體，
還衍生出蟠龍、螭龍、夔龍、應龍等旁支。唐宋明清歷
代龍紋造型在於雙顎、鬣髮、雙目、掌爪、尾部等都有
變化，時代風格序列鮮明。

《易•乾》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唐代孔
穎達《疏》注：「謂若聖人有龍德，而居天位。……
位以德興者，謂以聖德之人能興王位」，後世乃取「龍
飛」、「龍興」比喻王朝霸業，龍的圖紋也成了皇帝威
權的象徵，被表現在皇室服儀器用、乃至宮廷殿堂等一
切生活所見所聞中。如《明會典》卷六十載：「皇帝
冕服，十有二章，日月、龍在肩。……玉珮二，瑗飾雲
龍紋描金」。帝王之姿，至尊乘龍，萬眾景仰，甚至幾
度詔令坊間官員人等限用，《元史》載：「禁民間私
造格例，丁亥，禁服麒麟、鑾鳳……雙角五爪龍」；

又《明太祖實錄》寫道：「官民人等，所用金銀磁碇
等器，並不許製造龍鳳紋，所用床榻，不許雕刻龍鳳。」
龍紋凌駕萬物所特有的尊貴性，由此可見。

以立體堆塑龍紋結合瓶罐器的裝飾方法，多於雙耳、側
把或肩頸部為之，可參考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代 三
彩雙龍柄尊」、浙江省博物館藏「宋代 龍泉窯青瓷盤龍
瓶」、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雍正 畫琺瑯黃地牡丹紋蟠龍
瓶」等例，作為一種祥瑞寓意的工藝主題，標誌著華夏
品味之典範。

清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後，盛產寶玉的和闐地區納
入清王朝掌控，玉料的通路和供應漸次通暢，促進了治
玉工藝如陳設類玉器的蓬勃發展，創作風格也循著華麗
奇巧、精工細鏤等特色相較競技，光采奪目。裝飾龍紋
之玉瓶作品，亦多盛行於清中期，尤以宮廷制器最為精
美。如附圖 1：《中國玉器全集 6清》所收錄北京故
宮庋藏「清中期 和闐玉龍戲珠瓶」；附圖 2：台北故
宮博物院收藏之「清代 青白玉雕龍紋蓋瓶」；附圖 3：
2011年北京翰海春拍 Lot.2609「清中期 白玉雕海水
雲龍紋花觚」成交價 345萬人民幣；附圖 4：香港蘇富
比 2019年春拍 Lot.3622「清乾隆 御製黃玉浮雕螭龍
圓方雙聯瓶」以 1637萬港幣成交。顯見此類玉雕龍紋
瓶擺件，深受各界藏家喜愛，市場上的行情趨勢穩健攀
升。

該件拍品無論在選料、作工、題材方面均屬上乘，並先
後出版著錄於《清玉掇英》、《清代玉雕之美》圖錄當
中，物況保存良好，來源傳承有緒，實為珍稀罕見之玉
雕精品。       

（撰文／王朝麒）

(附圖 1 ) (附圖 2 ) (附圖 3 ) (附圖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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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派克・費爾斯通（Elizabeth Parke Firestone，1897-1990），1921年與小哈維・
塞繆爾・費爾斯通（Harvey Samuel Firestone Jr.）結婚，其即為著名「凡士通輪胎橡膠公司」
家族成員，是 20 世紀初期，大批量生產汽車輪胎先鋒，並成為福特汽車最早的提供商，成
就橡膠輪胎產業霸業及財富。

伊麗莎白・派克・費爾斯通女士，不僅是底特律藝術學院創始人協會的名譽理事，也是一位
慧眼如炬、眼光獨到的法國 18世紀藝術鑑賞家。其收藏包括路易十五的物品、稀有黃金、琺
瑯及銀器及服飾等等。

紐約佳士得 1991年 3月舉辦的「伊麗莎白・派克・
費爾斯通收藏專拍」，拍品內容除了法國重要家
具、工藝品、油畫之外，更包含中國瓷器及玉器。
本件「清乾隆 白玉高浮雕戲珠龍紋觀音瓶」即出
自此專場拍賣。此外，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亦見「清
乾隆 御題詩和闐白玉碗」(右圖 )，亦出自伊麗莎
白珍藏，可見收藏品味之高尚。

(圖片取自 www.thehenryford.org )

(香港蘇富比 2018.10.03 lot.3202 HKD492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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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清乾隆 白玉龍鳳呈祥四柱式爐

⸺
L12.4×W6.7×H14.5cm

展覽： 

1.「清代玉雕藝術」1997.9.7-1998.3.1 加州寶爾文化藝術博物館。 

2.「清代玉雕藝術」1998.4.3-1998.9.7 德州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出版：
1.《清玉掇英》，美國中華藝文基金會，1995 年，頁 66-67。
2.《清代玉雕之美》，台北歷史博物館，1997 年，頁 152。

NT$ 1,800,000-3,000,000
RMB¥ 360,000-600,000
HK$ 450,000-750,000
US$ 60,000-100,000

(出版物 )

(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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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形制玉雕香爐，爐成四方，爐體為四管柱形式，設計取自於青銅彝器，
造型典雅莊重，雕刻精美，一絲不苟，為典型宮廷制器。結構為爐身和器
蓋兩部分，爐蓋高浮雕龍紋鈕，龍為五爪正龍，龍身盤卷，雙眼突出，鬚
髮張揚，通身鱗紋猶如網格細密講究，四足踏於四柱柱頂，龍爪各壓頂蓋
一角，足下盤伏四條小螭，實為王者風範。

爐蓋以子母口與爐身套合，嚴絲合縫。爐身外壁滿工雕刻紋飾，以兩道雙
股繩紋為界，上部前後兩側雕刻四組交龍紋，每組作虬龍八條，龍身細長
互相交叉盤繞，上下交錯，呈菱形紋樣。其餘各處，博取商周青銅古玉紋
飾，作連鉤雲紋、雲雷紋等幾何紋裝飾。雙側爐耳為夔鳳造型，圓眼尖喙，
冠羽舒展，昂首挺胸，睥睨群雄之態。

此種形制的爐具，盛行於清乾隆時期，除作宮廷陳設外，亦多與瓶、盒等
組成「爐瓶三事」成套使用。本件「清乾隆 白玉龍鳳呈祥四柱式爐」全
器造型古樸雄偉，紋飾繁縟，裝飾華麗，掏膛勻細，雕琢工藝高超，威儀
感十足，是為清宮舊物。

(北京故宮典藏 )(台北故宮典藏 ) (香港蘇富比 
2023.04.08 lot.3653 
成交價 HKD2,2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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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清乾隆 白玉趕珠龍紋掛屏

⸺
(含框 ) L67×W83cm

來源：倫敦佳士得 2018.05.15 lot.82

NT$ 1,200,000-2,000,000
RMB¥ 240,000-400,000
HK$ 300,000-500,000
US$ 40,000-66,667

本件木雕掛屏屏心，鑲嵌白玉趕珠龍紋裝飾。白玉五爪正龍紋，龍頭
飽滿巍峨，雙眼怒目圓睜，髮鬚飛揚，雙角上揚，呲牙裂嘴，氣宇軒昂；
龍爪張弩，身軀婉轉，龍鱗飽滿，雕刻深峻，姿態矯健有力，氣勢雄
偉盛壯，磅礴欲出。

玉龍精雕細琢，造工卓絕，十足內廷恭造之式；而其形制獨特，不僅
尺寸碩大，更是由二十多件玉片拼接構成，這類玉飾相當少見，推測
應為宮中御用的紫檀大型家具，如寶座、座屏、圍屏、頂箱大櫃等之
鑲嵌玉飾。此類家具似乎極為珍稀，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僅所公布的
「清乾隆 紫檀嵌白玉龍紋寶座」(下圖 )，即為原養心殿東暖閣乾隆皇
帝御用之器。

(拍賣圖錄 )

(故宮博物院典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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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識 )

1081
清光緒 粉彩百蝠紋荸薺瓶

⸺
H33.5cm

NT$ 150,000-250,000
RMB¥ 30,000-50,000
HK$ 37,500-62,500
US$ 5,000-8,333

1081

直口，長頸，溜肩，腹部圓鼓，下腹壁弧收，圈足。形
制規整端莊，胎釉精良，通體以粉彩描繪祥雲百蝠圖，
祥雲紋以粉白、藍、紅彩繪製，紅蝠飛舞嬉戲其間，形
態各異，喻有「洪福齊天」的吉祥美意；而瓶口做如意
連環，底足飾仰蓮紋裝飾，整體紋飾畫工精細，佈局疏
朗，構圖景湊，色彩明亮鮮麗，為光緒官窯的經典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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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1082
清 黃花梨嵌銀絲古泉紋筆筒

⸺
H21 cm (含座 ) 

〈唫雅齋〉款

NT$ 50,000-100,000
RMB¥ 10,000-20,000
HK$ 12,500-25,000
US$ 1,667-3,333

筆筒以黃花梨木製，紋理清晰，色澤溫潤。筒壁圓口厚
直，下承一匝圓箍，底有三足。器表以嵌銀絲工藝作古
泉圖，古泉或為銅錢，抑或布幣，相應以篆書文。全器
器型規整，線條流暢優美，鑲嵌精細考究，紋飾工整精
妙，錢幣堆疊，頗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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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清 黃花梨官帽椅 一對

⸺
L59×W44×H108cm ×2

NT$ 550,000-700,000
RMB¥ 110,000-140,000
HK$ 137,500-175,000
US$ 18,333-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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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

129



1084

130



1084
清 黃花梨方角櫃

⸺
L86×W44×131cm

NT$ 450,000-600,000
RMB¥ 90,000-120,000
HK$ 112,500-150,000
US$ 15,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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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規則
下列賣家規則係賣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並構成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與賣家訂定之合約之一部分；
而下列買家規則係買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亦構成本公司代表賣家與買家訂定之買方合約之一部分。買家及賣家務必詳讀各項
規則，於參與本次拍賣時即視為同意下列相關條款與規定。

I. 買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
之相關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但如買家不配合簽署買
方合約書，除經賣家解除買賣協議外，不影響買賣協議之成立，買家仍
應依買家規則履行其義務。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前

1.  拍賣品狀況之注意事項
請買家注意，本公司之圖錄及網站目錄中對於拍賣品之描述僅供參考。
本公司已盡可能提及拍賣品之顯著損壞，但不保證拍賣品不包括其他缺
陷與瑕疵。是以拍賣品僅以「現狀」( 即包含所有缺陷、瑕疵與不完整 ) 
拍賣，本公司對於任何拍賣品不負擔任何保證或瑕疵擔保責任，買家應
於參與拍賣前詳細審閱拍賣品之相關資訊。

2.  拍賣品之說明
(1)  本公司於圖錄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尺寸、材 
質、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狀況、估計售價或其他事項之陳述，或
另行對此等方面之口頭或書面陳述，均僅屬參考意見之陳述，買家不應
據此作為確實事實之陳述或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網站目錄圖示亦僅
作為指引參考，不應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或藉此決定拍賣項目之
顏色或色調，或揭示其缺陷。本公司對拍賣項目之價格估計，不應為拍
賣品會成功拍賣價格之依據或拍賣品作其他用途之價值依據。
(2)  許多拍賣品基於其年代或性質，使其未能有完美之狀況，圖錄內有
些說明或提述拍賣品之損壞及 / 或修整資料。此等資料僅作為指引參
考，如未有提述此等資料，亦不表示拍賣品並無缺陷或修整，如已提述
特定缺陷，亦不表示並無其他缺陷。

三、拍賣時

1.拒絕入場
拍賣於本公司之場地或具有控制權之場地進行，本公司具有完全之決定
權，並可拒絕任何人進入拍賣場地或參與拍賣。

2.競投之前做出登記
每一買家在作出競投之前，必須填妥及簽署登記表格，並提供身分證明。
買家應注意，本公司通常會要求買家提出相關財務資料進行信用核查。

3.投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以下同）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
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
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
訂金。惟本公司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
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4.競投標者為買家
除登記時已書面約定並敘明競投者係代表第三人參與競投，且該書面約
定業經本公司同意者外，本公司得認定競投者為買家，並由競投者承擔
相關法律責任。 

5. 委託競投
如買家使用印於目錄說明之後之委託競標單指示本公司代其競投，本公
司將盡適當努力 ( 或指示第三人 ) 代其競投，但代為競投指示須於拍賣
日前送抵本公司。如本公司就某一拍賣品而收到多個委託競投之相等競
投價，而在拍賣時此等競投價乃該拍賣品之拍定最高競投價，則該拍賣
品會歸其委託競標單最先送抵本公司之人。因拍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
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為競投，由於此項委託競標乃本公司
為買家按所述條款提供之免費服務，如未能按委託作出競投，本公司將
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買家如希望確保競投成功，應親自出席競投。

6. 電話競投
買家如於拍賣前與本公司已作好電話安排，則本公司將盡適當努力聯絡
買家，以便買家得適時以電話參與競投。但在任何情況下如未能聯絡上
買家，本公司對於該買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7. 影像與多媒體資訊
在拍賣中本公司可能會展示有關拍賣品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然展示過
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與拍賣品可能有所差異。
不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是否與拍定之拍賣品相配合，本公司對買
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8.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9.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四、拍定後

1.  鑑定物品
本公司鄭重建議，買家應於拍品得標拍定前，親至現場鑑定該得標作品。
本公司除就贗品（詳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定義）依據本買家規則負擔相
關責任外，本公司不對買家負擔其他任何義務或任何保證責任。
本公司有權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資
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不揭露拍定標的物  
之賣家相關資訊。
如拍定之買家拒絕簽署買方合約書，本公司得廢棄買家最高競投價之資
格，並代表賣家解除拍賣品之買賣協議，買家不得有任何異議。

2.  除另有約定外，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每件拍賣品之服務費率：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
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3) 支付拍賣品的運送費用，若買家自行取件或自行運送則不需支付運
送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調整上述約定之每件拍賣品服務費率。

3.  稅項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
增值稅。如有任何相關稅項產生，拍定之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
之稅率及時間自行繳付稅款。

4.  付款
(1)  拍定之買家應立即提供姓名、地址及往來銀行等相關資料予本公司。
(2)  除另有約定外，拍定之買家須於拍定後七天內以現金、即期支票、 
匯款、信用卡或以其他經本公司同意之方式悉數支付所有交易款項（包
含但不限於拍定價、服務費、運送費用，以及任何適用之稅賦）。但如拍
定價格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者，本公司不接受現金支付。
(3)  如買家委託第三方代為支付款項者，應由買家出具代付款授權書， 
並於第三方出具身份證明文件予本公司後辦理之，但本公司有權不具任
何理由拒絕買家委託第三方付款。
(4)  拍定之買家如未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所應付之全部 
款項，則不能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與其他任何權利，即使本公司已將拍
賣品交付予買家，該拍賣品之所有權仍屬於賣家，賣家及本公司均有權
追回拍賣品。如支付予本公司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幣，本公司將向拍
定之買家收取所產生之匯差及規費。 

5. 若拍定之買家未在拍定後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付清款項，或拍定
之買家在付清所有交易款項後，賣家不願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
移轉，或於拍定之買賣過程中產生任何紛爭，本公司對拍定之買家與賣
家無需負擔任何責任（包含無責任代買家 / 賣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
但本公司有權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之該買家提出訴訟，要求該買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
賣家所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賠償本公司該次
拍定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之該買家，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
之交易或合約；
(3)  違約之該買家如已支付一部份款項，本公司得沒收該買家已付之款
項，且不論違約之買家是否已支付任何款項，本公司得對原拍定物於公
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次之「應付
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息及違約
金 ) 於扣除已付款部分加上再出售費用後之金額還低，其差額應由違約
之該買家負擔；若再出售之拍定價額較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再次出售前拍定物之搬運、儲存及保險，須依本公司選擇之方式處理，
其有關費用應由違約之該買家負擔；
(4)  對於該買家尚未付清之「應付總款項」，本公司可自拍定日起至款項
付清日止按每月 1.6% 之利率計息，且本公司可留置該買家於本次或它
次拍賣之拍定物，至「應付總款項」付清後才由該買家領回；
(5)  違約之該買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
本公司有權抵償其「應付總款項」，不足部分可對其交由本公司保管之
任何物品設定質權或其他權利。

6. 交付拍賣品
(1) 拍定之買家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如該買家同意本
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並給付相關運費，拍賣品將交付本公司委託之承攬
運送廠商以便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但該買家亦可（或要求其指定之
承攬運送廠商）至本公司指定地點親取。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
送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紛本公司可協助該買家與承
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
(2) 如拍定之買家未能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領回拍賣品，
則本公司可自行安排儲存事宜，搬運費用及管理費用由買家承擔，拍賣
品風險及保險費用全由買家承擔，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出口許可證
(1) 除本公司另有書面同意外，拍定之買家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並
不影響該買家依據本規則付款之責任，亦不影響本公司對該買家之延遲
付款收取利息之權利。
(2) 如拍定之買家要求本公司代為申請出口許可證，本公司有權收取額外
服務費、增值稅與其他相關費用。
(3) 無論拍定之買家是否因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之事實而做出付
款，本公司並無責任退還買家因此產生之利息與其他已產生之費用。

8. 買家轉賣
如拍定之買家於拍定後十四天內將拍賣品轉賣第三人，該買家就該拍賣
品對於本公司或賣家所可主張之所有權利亦同時終止，但該買家對本公
司及賣家之義務仍繼續存在。

五、本公司之法律責任

除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列之情況外，不論賣家或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
負責人、僱員或代理人，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歸
屬、真實性或出處之陳述，或任何其他說明之誤差，或對於拍賣品之任
何瑕疵或缺陷，本公司均不對任何買家或第三人負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除本規則已明文訂定者外，本公司、本公司之負責人、僱員或代理人，
均不對任何拍賣品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擔保責任。

六、贗品處理

1. 買家如認定拍賣品係為贗品，須於拍定後十四個工作天內，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且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得退回拍賣品。所謂贗品，係指拍
賣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述證明文件為偽造者。

2.  鑑定報告書應由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提出書面說明，並經本公司
認可。

3.  買家應於拍定後二十一個工作天內，將購得屬於贗品之拍賣品退回
本公司，且本公司收到該拍賣品時，該拍賣品之狀況須與本公司現場展
示時相同，否則本公司可拒絕買家退貨還款之要求。

4.  買家須保證可移轉該退回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且未在該退回拍賣
品上設定任何權利或負擔( 包含但不限於質權)。

5.  買家於符合贗品鑑定條件並於規定期限內將購得之拍賣品退回本公
司，並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要求將支付款項無息退還。除無息退
還支付款項，買家並不得向本公司或賣家請求其他權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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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規則
下列賣家規則係賣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並構成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與賣家訂定之合約之一部分；
而下列買家規則係買家參與本次拍賣之條件與規則，亦構成本公司代表賣家與買家訂定之買方合約之一部分。買家及賣家務必詳讀各項
規則，於參與本次拍賣時即視為同意下列相關條款與規定。

I. 買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
之相關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但如買家不配合簽署買
方合約書，除經賣家解除買賣協議外，不影響買賣協議之成立，買家仍
應依買家規則履行其義務。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前

1.  拍賣品狀況之注意事項
請買家注意，本公司之圖錄及網站目錄中對於拍賣品之描述僅供參考。
本公司已盡可能提及拍賣品之顯著損壞，但不保證拍賣品不包括其他缺
陷與瑕疵。是以拍賣品僅以「現狀」( 即包含所有缺陷、瑕疵與不完整 ) 
拍賣，本公司對於任何拍賣品不負擔任何保證或瑕疵擔保責任，買家應
於參與拍賣前詳細審閱拍賣品之相關資訊。

2.  拍賣品之說明
(1)  本公司於圖錄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尺寸、材 
質、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狀況、估計售價或其他事項之陳述，或
另行對此等方面之口頭或書面陳述，均僅屬參考意見之陳述，買家不應
據此作為確實事實之陳述或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網站目錄圖示亦僅
作為指引參考，不應作為任何拍賣項目之依據，或藉此決定拍賣項目之
顏色或色調，或揭示其缺陷。本公司對拍賣項目之價格估計，不應為拍
賣品會成功拍賣價格之依據或拍賣品作其他用途之價值依據。
(2)  許多拍賣品基於其年代或性質，使其未能有完美之狀況，圖錄內有
些說明或提述拍賣品之損壞及 / 或修整資料。此等資料僅作為指引參
考，如未有提述此等資料，亦不表示拍賣品並無缺陷或修整，如已提述
特定缺陷，亦不表示並無其他缺陷。

三、拍賣時

1.拒絕入場
拍賣於本公司之場地或具有控制權之場地進行，本公司具有完全之決定
權，並可拒絕任何人進入拍賣場地或參與拍賣。

2.競投之前做出登記
每一買家在作出競投之前，必須填妥及簽署登記表格，並提供身分證明。
買家應注意，本公司通常會要求買家提出相關財務資料進行信用核查。

3.投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以下同）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
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
人，則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
訂金。惟本公司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
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4.競投標者為買家
除登記時已書面約定並敘明競投者係代表第三人參與競投，且該書面約
定業經本公司同意者外，本公司得認定競投者為買家，並由競投者承擔
相關法律責任。 

5. 委託競投
如買家使用印於目錄說明之後之委託競標單指示本公司代其競投，本公
司將盡適當努力 ( 或指示第三人 ) 代其競投，但代為競投指示須於拍賣
日前送抵本公司。如本公司就某一拍賣品而收到多個委託競投之相等競
投價，而在拍賣時此等競投價乃該拍賣品之拍定最高競投價，則該拍賣
品會歸其委託競標單最先送抵本公司之人。因拍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
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為競投，由於此項委託競標乃本公司
為買家按所述條款提供之免費服務，如未能按委託作出競投，本公司將
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買家如希望確保競投成功，應親自出席競投。

6. 電話競投
買家如於拍賣前與本公司已作好電話安排，則本公司將盡適當努力聯絡
買家，以便買家得適時以電話參與競投。但在任何情況下如未能聯絡上
買家，本公司對於該買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7. 影像與多媒體資訊
在拍賣中本公司可能會展示有關拍賣品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然展示過
程中可能出現錯誤，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與拍賣品可能有所差異。
不論展示之影像或多媒體資訊是否與拍定之拍賣品相配合，本公司對買
家均不負任何責任。

8.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9.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四、拍定後

1.  鑑定物品
本公司鄭重建議，買家應於拍品得標拍定前，親至現場鑑定該得標作品。
本公司除就贗品（詳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定義）依據本買家規則負擔相
關責任外，本公司不對買家負擔其他任何義務或任何保證責任。
本公司有權要求與拍定之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資
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不揭露拍定標的物  
之賣家相關資訊。
如拍定之買家拒絕簽署買方合約書，本公司得廢棄買家最高競投價之資
格，並代表賣家解除拍賣品之買賣協議，買家不得有任何異議。

2.  除另有約定外，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每件拍賣品之服務費率：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
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3) 支付拍賣品的運送費用，若買家自行取件或自行運送則不需支付運
送費用。
惟本公司有權調整上述約定之每件拍賣品服務費率。

3.  稅項
拍定之買家支付本公司之所有款項均不包括任何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
增值稅。如有任何相關稅項產生，拍定之買家須負責按有關法律所規定
之稅率及時間自行繳付稅款。

4.  付款
(1)  拍定之買家應立即提供姓名、地址及往來銀行等相關資料予本公司。
(2)  除另有約定外，拍定之買家須於拍定後七天內以現金、即期支票、 
匯款、信用卡或以其他經本公司同意之方式悉數支付所有交易款項（包
含但不限於拍定價、服務費、運送費用，以及任何適用之稅賦）。但如拍
定價格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者，本公司不接受現金支付。
(3)  如買家委託第三方代為支付款項者，應由買家出具代付款授權書， 
並於第三方出具身份證明文件予本公司後辦理之，但本公司有權不具任
何理由拒絕買家委託第三方付款。
(4)  拍定之買家如未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所應付之全部 
款項，則不能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與其他任何權利，即使本公司已將拍
賣品交付予買家，該拍賣品之所有權仍屬於賣家，賣家及本公司均有權
追回拍賣品。如支付予本公司款項為新台幣以外之貨幣，本公司將向拍
定之買家收取所產生之匯差及規費。 

5. 若拍定之買家未在拍定後於本公司指定之期限內付清款項，或拍定
之買家在付清所有交易款項後，賣家不願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
移轉，或於拍定之買賣過程中產生任何紛爭，本公司對拍定之買家與賣
家無需負擔任何責任（包含無責任代買家 / 賣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
但本公司有權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之該買家提出訴訟，要求該買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
賣家所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賠償本公司該次
拍定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之該買家，本公司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
之交易或合約；
(3)  違約之該買家如已支付一部份款項，本公司得沒收該買家已付之款
項，且不論違約之買家是否已支付任何款項，本公司得對原拍定物於公
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次之「應付
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息及違約
金 ) 於扣除已付款部分加上再出售費用後之金額還低，其差額應由違約
之該買家負擔；若再出售之拍定價額較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再次出售前拍定物之搬運、儲存及保險，須依本公司選擇之方式處理，
其有關費用應由違約之該買家負擔；
(4)  對於該買家尚未付清之「應付總款項」，本公司可自拍定日起至款項
付清日止按每月 1.6% 之利率計息，且本公司可留置該買家於本次或它
次拍賣之拍定物，至「應付總款項」付清後才由該買家領回；
(5)  違約之該買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
本公司有權抵償其「應付總款項」，不足部分可對其交由本公司保管之
任何物品設定質權或其他權利。

6. 交付拍賣品
(1) 拍定之買家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如該買家同意本
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並給付相關運費，拍賣品將交付本公司委託之承攬
運送廠商以便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但該買家亦可（或要求其指定之
承攬運送廠商）至本公司指定地點親取。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
送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紛本公司可協助該買家與承
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
(2) 如拍定之買家未能依據本買家規則在付清款項後七天內領回拍賣品，
則本公司可自行安排儲存事宜，搬運費用及管理費用由買家承擔，拍賣
品風險及保險費用全由買家承擔，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7. 出口許可證
(1) 除本公司另有書面同意外，拍定之買家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並
不影響該買家依據本規則付款之責任，亦不影響本公司對該買家之延遲
付款收取利息之權利。
(2) 如拍定之買家要求本公司代為申請出口許可證，本公司有權收取額外
服務費、增值稅與其他相關費用。
(3) 無論拍定之買家是否因意欲或提出申請出口許可證之事實而做出付
款，本公司並無責任退還買家因此產生之利息與其他已產生之費用。

8. 買家轉賣
如拍定之買家於拍定後十四天內將拍賣品轉賣第三人，該買家就該拍賣
品對於本公司或賣家所可主張之所有權利亦同時終止，但該買家對本公
司及賣家之義務仍繼續存在。

五、本公司之法律責任

除本買家規則第六條所列之情況外，不論賣家或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
負責人、僱員或代理人，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歸
屬、真實性或出處之陳述，或任何其他說明之誤差，或對於拍賣品之任
何瑕疵或缺陷，本公司均不對任何買家或第三人負擔任何責任或義務。
除本規則已明文訂定者外，本公司、本公司之負責人、僱員或代理人，
均不對任何拍賣品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擔保責任。

六、贗品處理

1. 買家如認定拍賣品係為贗品，須於拍定後十四個工作天內，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且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得退回拍賣品。所謂贗品，係指拍
賣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述證明文件為偽造者。

2.  鑑定報告書應由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提出書面說明，並經本公司
認可。

3.  買家應於拍定後二十一個工作天內，將購得屬於贗品之拍賣品退回
本公司，且本公司收到該拍賣品時，該拍賣品之狀況須與本公司現場展
示時相同，否則本公司可拒絕買家退貨還款之要求。

4.  買家須保證可移轉該退回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且未在該退回拍賣
品上設定任何權利或負擔( 包含但不限於質權)。

5.  買家於符合贗品鑑定條件並於規定期限內將購得之拍賣品退回本公
司，並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要求將支付款項無息退還。除無息退
還支付款項，買家並不得向本公司或賣家請求其他權利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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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賣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賣家簽署賣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
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方式

1. 賣家所提供的拍賣品須附有下列其中一種證明文件，且拍賣底價合理，
本公司才會接受為拍賣品：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4) 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鑑定報告書；或
(5)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

2. 作品簽約後，賣家必須將拍賣品實體送至本公司供展示之用。賣家有
義務提供拍賣品實體至本公司指定地點供買家觀賞，而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

3.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4. 委託競投與電話競投
賣家同意本公司可接受買家之書面或電話指示由本公司代其競投。因拍
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買家競投，如
未能作出競投，本公司對賣家不負任何責任。

5.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三、費用

除另有約定外，賣家須支付本公司下列費用：
(1) 若拍賣物拍定，依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規定以拍定價之一定百分比
% 支付本公司作為服務費，因未能拍出而私下議價者亦同。
(2) 若拍賣物未拍定，支付未拍定拍賣品的圖錄費用；及
(3) 經賣家要求，由本公司協助處理拍賣品之相關費用，包括包裝、
儲存、保管、裝框裱褙、鑑定、整修與關稅等。

四、保險

1. 除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外，本公司將代賣家針
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保險金額依本公司對拍賣物之估價訂之，但估價之
金額非本公司保證之拍定價。
(1) 若拍賣物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拍定價的 1% 作為保險費；
(2) 若拍賣物未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賣家委託底價的 1% 作
為保險費；
(3) 於本公司指定期限內，如賣家未依據前述第 (1) 或 (2) 款支付本公司
相關金額時，本公司有權留置拍賣品，於指定期限過後拍賣品有任何滅
失或損害概由賣家自行負擔。

2. 本公司代賣家針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之保險期間，自賣家將拍賣品送達
至本公司時起：
(1) 若成交，至 (i) 拍賣品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如買家同意本公司進
行拍賣品運送），或 (ii) 拍賣品移轉給買家本身或其指定之運輸業者（如
買家未同意本公司進行拍賣品運送 )；
(2) 若未成交，於 (i) 賣家領回拍賣品之日；或 (ii) 本公司通知賣家領回
拍賣品之日（不含當日）起屆滿七天之日止，以孰先屆至者為準。

3. 如由本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事宜，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額外運送費用。
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送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
紛本公司可協助賣家與承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在賣家的要求下，本公
司可提供承攬運送廠商資訊予賣家。

4. 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包含蛀蟲、空氣或氣候轉變對拍賣品造成
之毀損 )，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拍賣品之滅失或損害係於保險
承保理賠之範圍時，本公司將協助賣家對保險公司進行出險與要求理賠，
惟費用應由賣家負擔。

五、賣家不購買保險之風險

如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拍賣品之所有風險（包
含但不限於任何滅失或毀損）全由賣家承擔，且賣家保證本公司、本公
司之僱員與代理人，以及買家（如適用）免因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
而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六、賣家就拍賣品所做之承諾

1. 賣家保證其為拍賣品之唯一所有權人，拍賣品其上並未設定任何權利
負擔，賣家有權轉讓拍賣品予買家，並保證無任何第三人得對於拍賣品
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 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侵害之損害賠
償 )，同時保證拍品並未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野生動
物保育法」）之規定。
2. 賣家保證已遵守一切與拍賣品進出口有關之法律或其他規定，並已將
過去任何第三人未能遵守此等法律或規定之情事，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說明。
3. 賣家保證已將其所知之有關拍賣品之任何修改以及第三人就拍賣品之
所有權、狀況或歸屬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4. 如上述 1-3 項賣家之保證或提供之資訊有任何不實，賣家應賠償本公
司及買家因之而引起之所有損失與費用 ( 包含但不限於第三人對本公司
或買家索賠之金額 )，不論該損失與費用是因拍賣品本身還是因拍賣過
程而引起。

七、撤銷、解除或終止委託

賣家委託拍賣後，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本公司得撤銷、解除或終止
委託：
1. 本公司對拍賣物之歸屬或真實性有懷疑時；
2. 本公司對賣家所做說明或保證之內容有懷疑時；或
3. 賣家有違反本拍賣規則內容時。

八、拍賣守則

1. 本公司對網站或圖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拍賣時間與方式、
拍賣品真實之證明文件，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等均有完全之決定權，且
本公司在未徵得賣家同意下有權撤回拍賣品之拍賣而無須負擔任何義務。
2. 如賣家在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簽訂後，當次拍賣尚未進行前，欲撤回
拍賣品之拍賣，賣家須：
(1) 支付本公司委託底價 30% 之懲罰性違約金；
(2) 支付本公司相當於拍賣品依照委託底價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
費款項；以及
(3) 支付任何適用之增值稅與保險費和其他開支。

九、拍定後

1. 結算
(1) 除本公司收到通知該拍賣品為贗品（如下所定義者）外，在買家依據
相關規定付清所有款項前提下，本公司會於買家簽訂買方合約書（不含
簽訂日）後二十一天內，將相等於拍定價扣除賣家應支付本公司所有費
用之剩餘款項支付予賣家。如遇買家延遲付款，則本公司將在買家付清
所有款項（不含本公司收到款項之日）後十四天內支付予賣家。如因任
何理由而使本公司在買家未付清款項前即付款予賣家，則本公司有權以
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之：
(a) 本公司得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並以書面通知
賣家，自本公司付清款項時起，由本公司取得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與其
他權利；本公司嗣後得自由處分該拍賣品，亦得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且行使權利所得悉由本公司收取，與賣家無涉；
(b) 本公司亦得不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要求賣家返還已付之款項，並於
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後，返還該拍賣品予賣家； 
(c) 本公司如未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並依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對原拍
定物於公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時，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
次之「應付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
息及違約金 ) 為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2) 除賣家另有書面指示外，本公司以新台幣付款。如賣家要求以新台幣
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所產生之任何外匯匯差或規費。

2. 買家不付款
(1) 賣家瞭解，如買家在拍定後或簽訂買方合約書後拒絕受領拍賣品或拒
絕付款，此時本公司對賣家並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
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2) 如買家在拍定後未依據相關規定支付全部款項或延遲付款，本公司有
權代賣家與買家就付清款項、保管與拍賣品保險而協商特別條款，並有
權（但無義務）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或採取其他本公司
認為需要的方式向買家收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對賣家無須負擔任
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3. 贗品
如在買家付清所有款項後十四日內，經買家提出相關證明並經本公司認
可該拍賣品為贗品 ( 如下所定義者 ) 時，本公司有權解除或撤銷該拍賣品
之所有相關合約並對該拍賣品行使留置權，有權留置屬於賣家之任何物
品以作為賣家應退還款項與負擔賠償責任之擔保。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3) 創作藝
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
屬出具的證明文件，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
述任一證明文件為偽造者。如拍賣品為贗品，賣家須將已收取之拍賣款
項退還予本公司。

4. 未拍定之拍賣品
任何在本公司展示的拍賣品如未能拍定或出售，或不包括在本次拍賣範
圍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賣，在本公司發出通知要求賣家領回拍

賣品七天內，賣家必須領回拍賣品。該拍賣品如在通知賣家七天後仍
未領回，每天每件本公司有權徵收新台幣壹仟元之保管費，並有權加
收保管期間產生之保險費用。
該拍賣品如在上述通知賣家後三十天內未被領回，本公司可決定是否
將該拍賣品進行處置，包含將該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倉，相關風險
與費用概由賣家承擔。

5. 賣家拒絕交貨
如拍賣品為贗品，或在買家拍定後或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後，賣家拒
絕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賣家對於買家與本公司
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買家與本公司之所有損失，且本公司有權
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賣家提出訴訟，要求賣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買家所
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支付本公司該次拍定
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賣家撤回、解除或撤銷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交易或合約；
(3) 留置賣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其他物品，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
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4) 違約賣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本公
司有權拒絕支付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十、圖片與重製品

賣家同意本公司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
傳輸、上映、或發表該拍賣品本身、其重製品、多媒體重製品及其他
版本之重製品。本公司針對該拍賣品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攝影等
而衍生之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等，賣家知悉該攝影著作、
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之所有著作權屬於本公司所有。於作品委託拍賣
合約書或賣方合約終止或解除後，賣家同意本公司仍得無償不限地域
將包含有該拍賣品著作財產權之該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再
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傳輸、上映、或
發表。

十一、其他稅項

賣家支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不包含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增值稅，
如有任何相關之稅項產生，賣家須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
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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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賣家規則

一、拍賣原則

本公司就本次拍賣係受賣家委託，並擔任賣家之代理人，除另有約定外，
拍賣品經拍賣官確認最高競投價，且該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
視為拍定，拍賣品一經拍定，賣家與該最高競投價出價之買家即構成買
賣協議。本公司得要求與賣家簽署賣方合約書，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
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
除另行標明外，本公司拍賣品均設有底價。競投價如未達底價，即使為
拍賣品之最高競投價，亦不構成買賣雙方之買賣協議。如因最高競投價
未達底價致拍賣品不成交，本公司不負擔任何責任。
估價並不代表底價，亦非對拍定價之預測，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對任何
拍賣品已作出之估價。

二、拍賣方式

1. 賣家所提供的拍賣品須附有下列其中一種證明文件，且拍賣底價合理，
本公司才會接受為拍賣品：
(1) 畫廊保證書；
(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
(3)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具的證明文件；
(4) 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鑑定報告書；或
(5) 創作藝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

2. 作品簽約後，賣家必須將拍賣品實體送至本公司供展示之用。賣家有
義務提供拍賣品實體至本公司指定地點供買家觀賞，而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

3. 拍賣官之決定權
拍賣官就下列事項具有絕對決定權：
(1) 拒絕或接受任何競投；
(2) 以其決定之方式推動出價；
(3) 將任何拍賣品撤回或分批、將任何兩件或多件拍賣品合併拍賣；
(4) 如遇有爭議，有權決定成功之競投者、是否繼續拍賣、取消拍賣或
將拍賣品重新拍賣；及
(5) 採取其他認為適當之行為。
為避免最高競投價不達底價，在競投未達底價之前，拍賣官得自行或由
其指定之人加價、連續競投或參與競投，但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
人禁止為自己之利益參與競投。任何為本公司、拍賣官及其指定之人之
利益所為之競投，縱使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亦視為不成立。

4. 委託競投與電話競投
賣家同意本公司可接受買家之書面或電話指示由本公司代其競投。因拍
賣進行之情況可能使本公司無法 ( 或無法指示第三人 ) 代買家競投，如
未能作出競投，本公司對賣家不負任何責任。

5. 成功競投
在拍賣官之決定權下，下槌僅顯示該出價為最高競投價，買賣協議在經
拍賣官確認該最高競投價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時始成立。

三、費用

除另有約定外，賣家須支付本公司下列費用：
(1) 若拍賣物拍定，依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規定以拍定價之一定百分比
% 支付本公司作為服務費，因未能拍出而私下議價者亦同。
(2) 若拍賣物未拍定，支付未拍定拍賣品的圖錄費用；及
(3) 經賣家要求，由本公司協助處理拍賣品之相關費用，包括包裝、
儲存、保管、裝框裱褙、鑑定、整修與關稅等。

四、保險

1. 除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外，本公司將代賣家針
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保險金額依本公司對拍賣物之估價訂之，但估價之
金額非本公司保證之拍定價。
(1) 若拍賣物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拍定價的 1% 作為保險費；
(2) 若拍賣物未拍定，則本公司有權向賣家收取賣家委託底價的 1% 作
為保險費；
(3) 於本公司指定期限內，如賣家未依據前述第 (1) 或 (2) 款支付本公司
相關金額時，本公司有權留置拍賣品，於指定期限過後拍賣品有任何滅
失或損害概由賣家自行負擔。

2. 本公司代賣家針對拍賣品進行投保之保險期間，自賣家將拍賣品送達
至本公司時起：
(1) 若成交，至 (i) 拍賣品運送至買家指定之地點（如買家同意本公司進
行拍賣品運送），或 (ii) 拍賣品移轉給買家本身或其指定之運輸業者（如
買家未同意本公司進行拍賣品運送 )；
(2) 若未成交，於 (i) 賣家領回拍賣品之日；或 (ii) 本公司通知賣家領回
拍賣品之日（不含當日）起屆滿七天之日止，以孰先屆至者為準。

3. 如由本公司安排拍賣品運送事宜，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額外運送費用。
惟本公司對於拍賣品之任何運送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運送產生任何糾
紛本公司可協助賣家與承攬運送廠商進行協商。在賣家的要求下，本公
司可提供承攬運送廠商資訊予賣家。

4. 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包含蛀蟲、空氣或氣候轉變對拍賣品造成
之毀損 )，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拍賣品之滅失或損害係於保險
承保理賠之範圍時，本公司將協助賣家對保險公司進行出險與要求理賠，
惟費用應由賣家負擔。

五、賣家不購買保險之風險

如賣家特別指示本公司毋須為拍賣品購買保險，拍賣品之所有風險（包
含但不限於任何滅失或毀損）全由賣家承擔，且賣家保證本公司、本公
司之僱員與代理人，以及買家（如適用）免因拍賣品之任何滅失或毀損
而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六、賣家就拍賣品所做之承諾

1. 賣家保證其為拍賣品之唯一所有權人，拍賣品其上並未設定任何權利
負擔，賣家有權轉讓拍賣品予買家，並保證無任何第三人得對於拍賣品
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 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侵害之損害賠
償 )，同時保證拍品並未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野生動
物保育法」）之規定。
2. 賣家保證已遵守一切與拍賣品進出口有關之法律或其他規定，並已將
過去任何第三人未能遵守此等法律或規定之情事，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說明。
3. 賣家保證已將其所知之有關拍賣品之任何修改以及第三人就拍賣品之
所有權、狀況或歸屬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4. 如上述 1-3 項賣家之保證或提供之資訊有任何不實，賣家應賠償本公
司及買家因之而引起之所有損失與費用 ( 包含但不限於第三人對本公司
或買家索賠之金額 )，不論該損失與費用是因拍賣品本身還是因拍賣過
程而引起。

七、撤銷、解除或終止委託

賣家委託拍賣後，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本公司得撤銷、解除或終止
委託：
1. 本公司對拍賣物之歸屬或真實性有懷疑時；
2. 本公司對賣家所做說明或保證之內容有懷疑時；或
3. 賣家有違反本拍賣規則內容時。

八、拍賣守則

1. 本公司對網站或圖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拍賣時間與方式、
拍賣品真實之證明文件，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等均有完全之決定權，且
本公司在未徵得賣家同意下有權撤回拍賣品之拍賣而無須負擔任何義務。
2. 如賣家在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簽訂後，當次拍賣尚未進行前，欲撤回
拍賣品之拍賣，賣家須：
(1) 支付本公司委託底價 30% 之懲罰性違約金；
(2) 支付本公司相當於拍賣品依照委託底價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
費款項；以及
(3) 支付任何適用之增值稅與保險費和其他開支。

九、拍定後

1. 結算
(1) 除本公司收到通知該拍賣品為贗品（如下所定義者）外，在買家依據
相關規定付清所有款項前提下，本公司會於買家簽訂買方合約書（不含
簽訂日）後二十一天內，將相等於拍定價扣除賣家應支付本公司所有費
用之剩餘款項支付予賣家。如遇買家延遲付款，則本公司將在買家付清
所有款項（不含本公司收到款項之日）後十四天內支付予賣家。如因任
何理由而使本公司在買家未付清款項前即付款予賣家，則本公司有權以
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之：
(a) 本公司得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並以書面通知
賣家，自本公司付清款項時起，由本公司取得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與其
他權利；本公司嗣後得自由處分該拍賣品，亦得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且行使權利所得悉由本公司收取，與賣家無涉；
(b) 本公司亦得不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要求賣家返還已付之款項，並於
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後，返還該拍賣品予賣家； 
(c) 本公司如未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並依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對原拍
定物於公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時，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
次之「應付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
息及違約金 ) 為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2) 除賣家另有書面指示外，本公司以新台幣付款。如賣家要求以新台幣
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所產生之任何外匯匯差或規費。

2. 買家不付款
(1) 賣家瞭解，如買家在拍定後或簽訂買方合約書後拒絕受領拍賣品或拒
絕付款，此時本公司對賣家並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
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2) 如買家在拍定後未依據相關規定支付全部款項或延遲付款，本公司有
權代賣家與買家就付清款項、保管與拍賣品保險而協商特別條款，並有
權（但無義務）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或採取其他本公司
認為需要的方式向買家收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對賣家無須負擔任
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3. 贗品
如在買家付清所有款項後十四日內，經買家提出相關證明並經本公司認
可該拍賣品為贗品 ( 如下所定義者 ) 時，本公司有權解除或撤銷該拍賣品
之所有相關合約並對該拍賣品行使留置權，有權留置屬於賣家之任何物
品以作為賣家應退還款項與負擔賠償責任之擔保。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3) 創作藝
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
屬出具的證明文件，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
述任一證明文件為偽造者。如拍賣品為贗品，賣家須將已收取之拍賣款
項退還予本公司。

4. 未拍定之拍賣品
任何在本公司展示的拍賣品如未能拍定或出售，或不包括在本次拍賣範
圍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賣，在本公司發出通知要求賣家領回拍

賣品七天內，賣家必須領回拍賣品。該拍賣品如在通知賣家七天後仍
未領回，每天每件本公司有權徵收新台幣壹仟元之保管費，並有權加
收保管期間產生之保險費用。
該拍賣品如在上述通知賣家後三十天內未被領回，本公司可決定是否
將該拍賣品進行處置，包含將該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倉，相關風險
與費用概由賣家承擔。

5. 賣家拒絕交貨
如拍賣品為贗品，或在買家拍定後或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後，賣家拒
絕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賣家對於買家與本公司
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買家與本公司之所有損失，且本公司有權
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賣家提出訴訟，要求賣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買家所
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支付本公司該次拍定
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賣家撤回、解除或撤銷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交易或合約；
(3) 留置賣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其他物品，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
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4) 違約賣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本公
司有權拒絕支付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十、圖片與重製品

賣家同意本公司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
傳輸、上映、或發表該拍賣品本身、其重製品、多媒體重製品及其他
版本之重製品。本公司針對該拍賣品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攝影等
而衍生之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等，賣家知悉該攝影著作、
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之所有著作權屬於本公司所有。於作品委託拍賣
合約書或賣方合約終止或解除後，賣家同意本公司仍得無償不限地域
將包含有該拍賣品著作財產權之該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再
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傳輸、上映、或
發表。

十一、其他稅項

賣家支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不包含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增值稅，
如有任何相關之稅項產生，賣家須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
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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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帝圖委託競標單

委託競標單須於拍賣24小時前送抵客戶服務部。 
委託競標單可傳真至本公司：
電話：+886 2-2709-3288 
傳真：+886 2-2709-3558
E-mail：art@artemperor.tw

拍賣名稱：帝圖藝術2024迎春拍賣會
日期：2024 年 3 月 31 日 (星期日)
拍賣地點：國泰金融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拍賣品編號（按數字順序） 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統編： *日期：      

電話： *手機： 傳真：

*地址：

E-mail： *簽名 ：   

競標資料

競標牌編號 ：書面委託 電話委託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 新客戶必填欄位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電話競標無需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最高競標價（新台幣、不含服務費）

茲請求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下列拍賣品於下列競投價範圍內投標。
本人亦明白，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乃為方便顧客而提供代為競標的服務，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負任何責任。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一項拍賣品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以最先收到者優先辦理。 
本人知悉如投標成功時，除另有約定外，本人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拍定價加上服務費， ( 連同該最後拍定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 ) 服務費
依最後拍定價乘以服務費率計算，並請詳見買家拍賣規則第四 -2 條之規定 :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為 18%; 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為確保所有投標均得以接受及拍賣品之送交不延誤，有意買家應向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往來銀行或其他適當之參考資料，並授
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向銀行查證。該等資料應即時提供，以便在拍賣前著手處理。
投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
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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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帝圖委託競標單

委託競標單須於拍賣24小時前送抵客戶服務部。 
委託競標單可傳真至本公司：
電話：+886 2-2709-3288 
傳真：+886 2-2709-3558
E-mail：art@artemperor.tw

拍賣名稱：帝圖藝術2024迎春拍賣會
日期：2024 年 3 月 31 日 (星期日)
拍賣地點：國泰金融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拍賣品編號（按數字順序） 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統編： *日期：      

電話： *手機： 傳真：

*地址：

E-mail： *簽名 ：   

競標資料

競標牌編號 ：書面委託 電話委託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 新客戶必填欄位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電話競標無需填寫）

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最高競標價（新台幣、不含服務費）

茲請求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下列拍賣品於下列競投價範圍內投標。
本人亦明白，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乃為方便顧客而提供代為競標的服務，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負任何責任。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一項拍賣品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以最先收到者優先辦理。 
本人知悉如投標成功時，除另有約定外，本人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拍定價加上服務費， ( 連同該最後拍定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 ) 服務費
依最後拍定價乘以服務費率計算，並請詳見買家拍賣規則第四 -2 條之規定 :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為 18%; 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 15% 計之。

為確保所有投標均得以接受及拍賣品之送交不延誤，有意買家應向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往來銀行或其他適當之參考資料，並授
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向銀行查證。該等資料應即時提供，以便在拍賣前著手處理。
投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保
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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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牌編號：

競標牌登記表

（本公司須取得閣下之簽名，方可接受競標）  年 / 月 / 日

日期：簽名：

委託申請人必讀事項

/ /

*姓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統編：

電話： *手機： 傳真：

*地址：

E-mail：

競標者資料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 新客戶必填欄位

競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
該保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 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惟本公司有權調整該保證金之金額。若競買人未能 購得拍賣品，
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知悉若競標成功，除另有約定外，本人應支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拍定價加上服務費。 
所有作品皆以「現狀」拍賣，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對作品的任何損傷及缺陷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人授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帝圖藝術 2024 迎春拍賣會】之目的索取本人之財務資料。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本人明瞭自拍賣官拍定之時起，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接受任何取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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